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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

I . 前言

1.1  二 零 零 三 年 二 月 ， 由 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戒 毒 治 療 及康復小組委

員 會 主 席 林 鉅 津 醫 生 率 領 的 工 作 小 組 成 立 ， 成 員 包 括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機 構 的 代 表 ， 負 責 就 二 零 零 三 至 零 五 年 的 三 年 計

劃 擬 備 工 作 提 供 意 見 。 工 作 小 組 的 成 員 名 單 及 職 權 範 圍 分 別 載 於 附附 件

I 和 附附 件 II。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至 九 月 四 日 期 間 ， 工 作 小 組

舉行了三次會議。  

1.2  為 向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的 營 辦 機 構 和 使 用 者 蒐 集 更 多 意 見 和 回

應 ，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至 五 月 十 六 日 召 開

了 六 次 聚 焦 小 組 會 議 ， 討 論 兩 個 課 題 ： 為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職 業 技 能 訓

練 和 就 業 輔 助 ， 以 及 為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機 構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聚 焦

小組的詳細會議記錄載於附附 件 III。  

1.3  香 港 採 用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針 ， 提 供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服務，以切

合 不 同 背 景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不 同 需 要 。 隨 濫 用 藥 物 的 趨 勢 和 模 式 迅 速

轉 變 ， 當 局 不 斷 調 整 及 改 良 不 同 模 式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以 配 合

藥物倚賴者的 新特性和需要。  

1.4  香 港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三 年 計 劃 (三 年 計 劃 )的目的，是檢

討 現 時 提 供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並 因 應 新 的 藥 物 濫 用 情 況 ， 為

服 務 機 構 提 供 一 些 指 標 ， 以 便 檢 討 和 進 一 步 改 善 服 務 。 三 年 計 劃 是 保

安 局 禁 毒 處 在 諮 詢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包 括 懲 教 署 、 生 署 、 社 會 福 利 署

(社 署 )和 醫 院 管 理 局 (醫 管 局 ))及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機 構 後 制 訂

的 。 政 府 曾 先 後 在 一 九 九 七 和 二 零 零 零 年 公 布 第 一 個 及 第 二 個 三 年 計

劃。  

I I . 第三 個三年計劃的目的

1 . 5 第三個三年計劃的目的如下：

( a ) 研 究 不 同 計 劃 現 時 提 供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是否足夠，探

討這些服務是否切合藥物倚賴者的各種特性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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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找出個別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可作調整和改善的地方；以及

( c ) 訂定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的策略和未來路向。

I I I . 藥物濫用趨勢

1 . 6 在 香 港 ， 向 藥 物 濫 用 資 料 中 央 檔 案 室 (檔 案 室 )呈 報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人 數 ， 自 一 九 九 四 年 達 到 20  328 人 的 高 後 便 持 續 下 降 。 不

過 ， 這 個 下 降 趨 勢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出 現 逆 轉 ， 被 呈 報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人 數

由一九九九年的 16  314 人增至二零零零年的 18  334 人。藥物濫用趨

勢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穩 定 下 來 。 與 二 零 零 一 年 相 比 ， 二 零 零 二 年 被 呈 報 的

藥物倚賴者人數下降了 3 . 5 % (由 18  511 人減至 17  868 人 )。儘管過去

兩 年 的 濫 用 藥 物 者 人 數 輕 微 下 降 ， 當 局 日 後 發 展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時，仍須特別注意某幾類藥物倚賴者的情況。

濫用多種藥物者

1 . 7 第 一 類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 是 濫 用 多 種 藥物者。根據

檔 案 室 的 資 料 ，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起 ，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在 所 有 被 呈 報 人 士

中所佔的比率持續上升。一九九九年的比率為 13%，在二零零零年升

至 18 . 7%，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更 達 19 .9%， 到 二 零 零 二 年 才 趨 於 穩 定 ， 維

持 在 19 .4%。 在 21 歲 以 下 的 年 輕 藥 物 倚 賴 者 當 中 ，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人 數 的 升 幅 尤 為 顯 著 。 一 九 九 九 年 ， 這 類 人 士 所 佔 的 比 率 為 21 .1%，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升 至 41 .4%，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增 至 45 .7%， 而 在 二 零 零 二

年則為 42 .8%，稍微下降了 2 .9%。據濫用多種藥物者表示，濫用多種

藥 物 往 往 帶 來 持 久 和 更 愉 快 的 感 覺 。 不 過 ， 調 查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會 嚴 重 危 害 健 康 及 導 致 死 亡 。 有 鑑 於 此 ， 現 有 的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須 予 調 整 ， 以 確 保 在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的 康 復 過 程 中 ， 按 他 們 的 需 要

提供適當的治療服務。

濫用精神藥物者

1 . 8 儘 管 海 洛 英 仍 是 多 人 濫 用 的 藥 物 (二 零 零 二 年 被 呈 報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共 有 11  800 人 )， 第 二 類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藥物倚賴者，是濫用

精 神 藥 物 者 ( 5  5 1 6 人 )。 根 據 檔 案 室 的 資 料 ， 被 呈 報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人 數 自 一 九 九 三 年 開 始 上 升 ( 1  9 2 3 人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達 到 高 。

這 個 上 升 趨 勢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出 現 逆 轉 ， 被 呈 報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人

數，由二零零一年的 6  022 人下降至二零零二年的 5  516 人，減幅為

8 . 4%。在二零零二年被呈報的 5  516 名濫用精神藥物者當中，普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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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 用 的 精 神 藥 物 包 括 “ 氯 胺 酮 ” ( 1 6 . 8 % )、 “ 搖 頭 丸 ” ( 8 . 6 % )、 “ 大

麻” ( 8 . 1 % )和“三唑侖／咪達唑侖” ( 7 . 5 % )。

1 . 9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二 年 間 ， 所 有 年 齡 組 別 及 21 歲 以 下 濫 用 藥

物者 常濫用的精神藥物如下：

所有年齡組別

2 0 0 0 年

佔 被 呈 報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2 0 0 1 年

佔 被 呈

報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2 0 0 2 年

佔 被 呈

報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氯胺酮 1  604 9 .8 2  746  16 .8 2  667  16 .8

亞 甲 二 氧 基 甲 基 安 非 他 明

(搖頭丸 )
2  332 14 .2 2  272  13 .9 1  358  8 .6

大麻 1  434 8 .7 1  227  7 .5 1  279  8 .1

三唑侖／咪達唑侖 908 5 .5 879 5 .4 1 192 7 .5

21 歲以下人士

 

2 0 0 0 年

佔 2 1 歲 以

下 被 呈 報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2 0 0 1 年

佔 2 1 歲

以 下 被

呈 報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2 0 0 2 年

佔 2 1 歲

以 下 被

呈 報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氯胺酮 1  279 36 .9 1  919  59 .8 1  738  70 .5

亞 甲 二 氧 基 甲 基 安 非 他 明

(搖頭丸 )
1  948 56 .2 1  701  53 .0 916 37 .1

大麻 736 21 .2 557 17 .4 636 25 .8

甲基安非他明 (冰 ) 381 11 .0 348 10 .8 197 8 .0

(註 ：個別濫藥者可能呈報濫用一種以上的藥物 )

1 . 10 雖 然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會 在 身 體 和 精 神 上 產 生 十 分 嚴 重 的 副 作

用 ， 但 濫 用 者 以 為 這 些 藥 物 不 會 令 人 上 癮 ， 而 且 安 全 無 害 ， 以 致 間 歇

或 抱 嘗 試 心 態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往 往 不 願 尋 求 治 療 。 有 鑑 於 此 ， 戒 毒

機 構 應 提 供 新 的 治 療 服 務 ， 以 及 早 識 別 這 類 藥 物 倚 賴 者 和 作 出 介 入 為

目 標 ， 鼓 勵 他 們 接 受 適 當 的 治 療 ， 並 防 止 他 們 變 為 深 癮 的 濫 用 藥 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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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藥物倚賴者

1 . 11 第 三 類 是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 在 一 九 九 三 至 二 零 零二年的十年

間 ，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人 數 呈 上 升 趨 勢 。 一 九 九 三 年 ，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人數為 1  657 人，佔該年被呈報的藥物倚賴者總數的 9 .4%，到二零

零零年則增加至 2  981 人，佔 16 .3%。在二零零二年，女性藥物倚賴

者 人 數 進 一 步 增 至  3  165 人 ， 佔 該 年 被 呈 報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總 數 的

17 . 7%。 21 歲 以 下 的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比 率 更 高 ， 佔 被 呈 報 的 藥 物 倚

賴者總數的 31 .9%。

1 . 12 多 項 研 究 均 顯 示 ， 兩 性 在 開 始 濫 用 藥 物 、 毒 癮 加深和持續濫

用 藥 物 等 方 面 互 有 差 異 ， 而 令 他 們 重 染 毒 癖 或 徹 底 戒 除 毒 癮 的 因 素 也

各 不 相 同 。 研 究 結 果 亦 顯 示 ， 為 女 性 提 供 預 防 藥 物 濫 用 和 介 入 治 療 服

務 ， 須 考 慮 到 女 性 特 有 的 誘 因 ， 例 如 ： 童 年 時 遭 性 侵 犯 、 伴 侶 使 用 暴

力 ， 以 及 普 遍 受 焦 慮 和 抑 鬱 症 困 擾 等 。 根 據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新 的 藥

物 濫 用 趨 勢 ， 有 關 服 務 機 構 應 加 強 現 時 為 女 性 藥 物 依 賴 者 而 設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包 括 住 院 和 門 診 治 療 模 式 ， 務 求 更 切 合 她 們 的 特 別

需 要 。 此 外 ， 為 配 合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獨 特 需 要 ， 有 關 的 服 務 機 構 還

須 顧 及 兩 性 在 濫 用 藥 物 的 起 因 和 途 徑 、 生 物 醫 學 因 素 、 精 神 病 併 發

症，以及治療對健康產生的影響等多個方面的分別。

IV . 二零 零零至零二年的重要發展

1 . 13 第 二 個 三 年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公 布 後 ， 禁 毒 處 、 生署、懲

教 署 、 社 署 和 醫 管 局 的 代 表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年 初 組 成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

以 便 跟 進 該 計 劃 所 載 建 議 的 實 施 情 況 。 過 去 幾 年 ， 本 港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不 斷 改 善 ， 取 得 重 大 發 展 ，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這 份 計 劃 第 二 章 。

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的重要發展概述如下：

1 . 14 首 先 ， 鑑 於 當 時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年 初 成 立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 就 打 擊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 特 別 是 青 少 年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問 題 ， 制 訂 一 套 全 面 策 略 。 專 責 小 組

已 完 成 工 作 ， 並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發 表 報 告 書 。 專 責 小 組 的 建 議 涵 蓋

立 法 和 執 法 、 預 防 教 育 和 宣 傳 、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對 外 合 作 和 研

究等範疇，有關政府部門正積極跟進這些建議。

1 . 15 其 次 ， 關 於 在 香 港 有 多 藥 物 倚 賴 者 參 加 的 美 沙 酮 治 療 計

劃 ， 全 面 檢 討 工 作 已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完 成 ， 並 得 出 一 套 建 議 ， 從 求 診 者

評 估 ／ 重 新 評 估 、 支 援 服 務 、 治 療 環 境 、 運 作 、 工 作 人 員 的 培 訓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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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教 育 及 宣 傳 等 多 個 方 面 改 善 該 計 劃 。 部 分 建 議 已 付 諸 實 施 ， 其 餘 的

則正由 生署密切跟進。

1 . 16 第 三 ， 為 改 善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中 心 的 運 作 和設施，政府

制 定 了 《 藥 物 倚 賴 者 治 療 康 復 中 心 (發 牌 )條 例 》 (第 566 章 )， 並 且 已

經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實 施 法 定 的 發 牌 制 度 。 這 個 發 牌 制 度 由 作 為

發 牌 當 局 的 社 署 管 理 ， 目 的 是 確 保 藥 物 倚 賴 者 能 在 一 個 妥 善 管 理 及 安

全的環境內接受住院治療服務。

1 . 17 第 四 ， 政 府 已 加 強 不 同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機 構所提供的服

務 。 由 於 求 助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人 數 有 所 增 加 ，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增 設 了 兩 間 由 社 署 資 助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 此 外 ， 一 間 由

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開 設 並 由 生 署 提 供 經 常 資 助 的 住 院 暨 門 診 戒 毒 治

療中心，已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全面投入服務。

1 . 18 後，政府進一步制定了《中醫藥條例》 (第 549 章 )的附屬

法 例 ， 為 規 管 中 醫 在 香 港 執 業 和 中 藥 的 使 用 、 買 賣 及 製 造 ， 提 供 法 律

架 構 。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公 布 了 首 批 註 冊 中 醫 名 單 ， 並 在 同 月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規 管 中 藥 業 者 及 中 成 藥 的 附 屬 法 例 。 有 關 中 藥 業 者 的 發

牌 制 度 已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五 月 開 始 實 行 。 中 成 藥 註 冊 制 度 預 計 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底 前 開 始 實 施 。 當 有 關 的 中 醫 註 冊 制 度 、 中 藥 業 者 發 牌 制 度

及 中 成 藥 註 冊 制 度 全 面 實 施 後 ， 便 可 提 供 一 個 法 律 架 構 ， 使 到 為 協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戒 毒 及 預 防 他 們 重 染 毒 癖 而 進 行 的 中 醫 藥 臨 試 驗 得 以 全

面展開。



第二章

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的發展及

第二個三年計劃所載建議的實施情況

2 . 1 自 第 二 個 三 年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公 布 後 ， 香 港 的戒毒治療和

康 復 服 務 在 多 方 面 都 取 得 重 大 進 展 。 此 外 ，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均 竭 盡 所 能 ， 致 力 實 施 第 二 個 三 年 計 劃 所 載 建 議 ， 務 求 改 善 轄 下

各項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本章會詳述這些發展 。

強迫戒毒計劃

A. 再犯案率

2 . 2 懲 教 署 為 跟 進 第 二 個 三 年 計 劃 提 出 的 建 議 而 制 訂了“再犯案

率 ” ， 以 衡 量 戒 毒 所 計 劃 的 成 效 。 “ 再 犯 案 率 ” 是 指 戒 毒 所 院 友 在 獲

釋 後 三 年 內 因 再 被 定 罪 而 再 入 住 懲 教 署 轄 下 懲 教 機 構 的 百 分 率 。 在 一

九九三至九八年間的有關數字列於下表：

獲釋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再犯案率  7 0 % 6 8 % 6 3 % 5 9 % 5 6 % 5 6 %

2. 3 再 犯 案 率 及 成 功 率 (即 前 戒 毒 所 院 友 在 監 管 期 內 再 被 定 罪 或

重染毒癖的百分率 )有助於：

制訂和評估防止罪案及減低罪案率的策略；

為懲教署提供數據，以監察和評估該計劃；

為監獄人口預測和資源規劃提供資料；以及

就屢犯不改問題進行研究和組別間的比較。

2 . 4 為 減 低 戒 毒 所 院 友 的 再 犯 案 率 ， 懲 教 署 採 取 了 以下方法改良

戒毒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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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為年輕的戒毒所院友提供體能挑戰計劃

2 . 5 懲教署為 21 至 35 歲的年輕男院友提供為期兩個月的全面體

能訓練計劃，目的是鍛鍊院友的體能，並讓他們發洩過盛的精力。

( b ) 興趣 班

2 . 6 懲 教 署 在 黃 昏 時 分 為 所 有 男 院 友 舉 辦 興 趣 班 ， 例如太極班及

樂 隊 等 ， 讓 院 友 自 由 參 加 ， 以 協 助 他 們 培 養 良 好 習 慣 、 改 善 自 制 能 力

及紓緩焦慮的情緒。

( c ) 輔導 小組

2 . 7 懲 教 署 自 二 零 零 一 年 八 月 起 推 行 藥 物 濫 用 更 生 計劃，目的是

按 照 防 止 重 染 毒 癖 的 模 式 ， 幫 助 濫 用 藥 物 者 掌 握 遠 離 違 禁 藥 物 的 技

巧。

B. 年輕 戒毒所院友的甄別程序

2 . 8 為 了 提 高 為 年 輕 戒 毒 所 院 友 而 設 的 輔 導 計 劃 的 治療成效，懲

教 署 現 正 就 有 關 的 甄 別 程 序 ， 特 別 是 評 估 院 友 作 出 改 變 動 機 的 程 序 ，

進 行 試 驗 計 劃 。 初 步 試 驗 顯 示 ， 除 了 院 友 的 動 力 之 外 ， 他 們 再 次 犯 案

的 風 險 、 濫 用 藥 物 的 嚴 重 程 度 ， 以 及 藥 物 濫 用 與 他 們 的 犯 罪 行 為 的 關

係 ， 都 是 評 估 他 們 對 治 療 計 劃 接 受 程 度 的 主 要 因 素 。 因 此 ， 懲 教 署 現

正制訂有關程序及資料表，以甄別須優先接受治療的院友。

C. 職業 訓練計劃

2 . 9 懲 教 署 已 改 良 為 戒 毒 所 院 友 提 供 的 職 業 訓 練 課 程，使院友能

趕 上 社 會 發 展 的 步 伐 。 這 些 課 程 的 目 的 ， 是 協 助 年 輕 罪 犯 取 得 所 需 技

能及資格，以提升他們獲釋後的就業能力。

D. 家人 及親友的參與

2 . 10 除 了 與 戒 毒 所 院 友 定 期 保 持 聯 絡 外 ， 善 後 輔 導 主任亦與他們

的 家 人 和 親 友 建 立 聯 繫 ， 一 同 協 助 院 友 戒 斷 毒 癖 。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 開 設 旺 角 輔 導 中 心 ， 為 受 監 管 者 提 供 輔 導 服 務 ， 並 提 供 場 地 ， 舉

辦 以 年 輕 罪 犯 (包 括 年 輕 的 戒 毒 所 院 友 )的 父 母 及 親 友 為 對 象 的 家 庭 ／

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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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綠島計劃

2 . 11 懲 教 署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推 行 綠 島 計 劃 ， 目 的 是向青少年宣

揚 禁 毒 信 息 及 環 保 的 重 要 性 。 當 局 每 星 期 都 安 排 參 加 者 到 喜 靈 洲 戒 毒

所 參 觀 ， 與 院 友 舉 行 分 享 會 和 參 觀 島 上 的 環 保 設 施 ， 並 宣 誓 遠 離 毒

品 。 此 外 ， 綠 島 計 劃 更 在 2002 香 港 環 保 企 業 獎 中 獲 頒 “ 環 保 實 踐 創

意 獎 ” 金 獎 ， 該 項 活 動 由 環 境 保 護 運 動 委 員 會 、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 香

港總商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  

F . 精神 藥物教材套

2 . 12 鑑 於 愈 來 愈 多 入 住 戒 毒 所 的 罪 犯 (特 別 是 年 輕 罪 犯 )曾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 懲 教 署 製 作 了 一 套 有 關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的 教 材 套 ， 目 的 是 增 加

年 輕 罪 犯 對 藥 物 濫 用 禍 害 的 認 識 ， 並 鼓 勵 有 濫 用 藥 物 習 慣 的 罪 犯 參 加

預防重染毒癖輔導小組。

美沙酮治療計劃檢討

2 . 13 自 香 港 在 一 九 七 二 年 推 行 美 沙 酮 計 劃 以 來 ， 政 府一直密切監

察 這 項 計 劃 的 功 用 和 成 效 。 一 九 九 九 年 五 月 ， 政 府 就 該 項 計 劃 進 行 了

全 面 檢 討 ， 以 評 估 其 功 用 和 成 效 、 找 出 須 予 改 善 的 地 方 ， 並 根 據 研 製

新 藥 物 的 發 展 ， 研 究 在 戒 毒 和 代 用 治 療 方 面 除 美 沙 酮 外 是 否 還 有 其 他

選擇。

2 . 14 檢 討 工 作 由 禁 毒 處 、 生 署 和 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組 成 的

工 作 小 組 進 行 ， 並 已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 而 《 美 沙 酮 治 療 計 劃

檢討報告》已在二零零一年三月發表。

2 . 15 鑑 於 毒 癮 是 一 種 慢 性 及 容 易 重 新 染 上 的 疾 病 ， 檢 討 結 果 認

為 ， 美 沙 酮 計 劃 已 達 到 其 宣 稱 的 目 標 ， 並 能 有 效 協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照 常

工 作 和 參 與 社 交 生 活 ， 同 時 有 助 減 少 服 食 過 量 藥 物 的 行 為 、 由 藥 物 引

致 的 死 亡 ， 以 至 血 液 傳 播 疾 病 的 蔓 延 。 這 次 檢 討 也 確 認 美 沙 酮 計 劃 應

繼 續 包 含 代 用 和 戒 毒 這 兩 方 面 ， 讓 求 診 者 作 出 選 擇 ， 但 計 劃 的 主 流 仍

是 以 “ 減 低 危 害 ” 為 目 標 的 代 用 治 療 。 同 時 ， 這 項 檢 討 也 對 美 沙 酮 計

劃 採 取 的 門 戶 開 放 政 策 作 出 肯 定 ， 並 確 認 該 計 劃 為 有 需 要 的 藥 物 倚 賴

者提供了有效的服務。

2 . 16 工 作 小 組 根 據 檢 討 結 果 找 出 了 若 干 需 要 改 善 的 地方。在求診

者 評 估 方 面 ， 檢 討 報 告 建 議 美 沙 酮 計 劃 應 朝 向 以 知 識 為 本 的 服 務 ／ 運

作 模 式 發 展 ， 利 便 日 後 監 察 和 檢 討 求 診 者 的 進 展 ， 並 評 估 求 診 者 對 支

援 服 務 的 需 要 。 該 項 檢 討 認 為 ， 為 了 更 全 面 地 提 供 服 務 ， 並 以 為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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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提 供 持 續 護 理 為 重 點 ， 當 局 可 加 強 美 沙 酮 計 劃 現 有 的 輔 導 和 支 援

服務，並應改善美沙酮診所的環境，以便提供經改良的護理服務。

2 . 17 為 了 讓 美 沙 酮 診 所 員 工 和 香 港 戒 毒 會 社 工 認 識 各項新措施，

當 局 應 加 強 為 美 沙 酮 計 劃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培 訓 和 再 培 訓 ， 同 時 亦 應 加 強

美 沙 酮 計 劃 的 公 眾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 ， 以 促 進 社 會 人 士 對 這 項 計 劃 的 認

同。

2 . 18 鑑 於 代 用 和 戒 毒 計 劃 並 無 清 晰 而 又 可 量 度 的 成 績指標，工作

小 組 認 為 ， 長 遠 來 說 ， 當 局 應 因 應 這 兩 項 計 劃 不 同 的 目 標 和 運 作 情 況

而 訂 定 兩 套 指 標 。 為 了 消 除 門 診 戒 毒 在 提 供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方 面 的 限

制 ， 檢 討 報 告 建 議 進 行 研 究 ， 全 面 評 估 納 曲 酮 對 防 止 美 沙 酮 計 劃 的 求

診者在戒毒後重染毒癖的成效。

2 . 19 鑑 於 參 加 美 沙 酮 計 劃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人 數 甚 多 ， 檢討報告也建

議 加 強 美 沙 酮 診 所 與 其 他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機 構 之 間 的 轉 介 服 務 和

協調，以便為求診者提供治療。

美沙酮計劃檢討所提建議的實施情況

2 . 20 在 進 行 檢 討 後 ， 當 局 成 立 了 一 個 由 禁 毒 處 領 導 的工作小組，

負 責 跟 進 各 項 建 議 的 實 施 情 況 。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年 底 ， 已 推 行 的 工 作

如下：

( a ) 美 沙 酮 診 所 的 員 工 及 社 會 工 作 者 現 時 使 用 的 表 格經予修訂，

加 入 更 多 有 關 求 診 者 的 詳 細 資 料 ， 務 求 在 求 診者評估方面，

朝 向 以 知 識 為 本 的 服 務 ／ 運 作 模 式 發 展 。 生署也制訂了一

套 重 新 評 估 求 診 者 的 程 序 ， 並 已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開 始 採

用；

( b ) 香 港 戒 毒 會 獲 准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起 ， 增 聘 七 名社會工作者

（ 包 括 一 名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及 六 名 助 理 社 會 工 作主任），從而

加 強 為 年 輕 和 女 性 求 診 者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個 人 輔 導 及 小 組 活

動；

( c ) 二 零 零 二 年 五 月 ， 深 水 美 沙 酮 診 所 與 葵 涌 醫 院 藥 物 誤 用 評

估 中 心 開 始 推 行 求 診 者 轉 介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 截至二零零二年

十 二 月 ， 葵 涌 醫 院 藥 物 誤 用 評 估 中 心 已 轉 介 了 68 名求診者

到 深 水 美 沙 酮 診 所 接 受 治 療 ， 其 中 33 人 後 來 被 安 排 到 葵

涌醫院藥物誤用評估中心接受戒毒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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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為 配 合 已 加 強 的 護 理 服 務 ， 多 間 美 沙 酮 診 所 的 治療環境都得

到 改 善 ， 當 中 包 括 在 柏 立 基 美 沙 酮 診 所 增 設 一 間 健 康 教 育

室 ， 以 及 擴 建 何 文 田 美 沙 酮 診 所 的 社 工 室 。 此 外 ， 深 水 美

沙 酮 診 所 更 進 行 了 大 規 模 的 翻 新 工 程 ， 增 設 了資訊角、健康

教育室及社工會晤室等設施；

( e ) 為 了 讓 美 沙 酮 計 劃 的 工 作 人 員 認 識 依 據 有 關 檢 討 推 行 的 措

施， 生署及香港戒毒會舉辦了更多訓練課程及研討會；

( f )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五 月 舉 辦 “ 緩 減 毒 害 宣 傳 運 動 ” ，宣傳美沙酮

計 劃 在 公 眾 健 康 方 面 的 功 能 。 這 項 全 港 性 宣 傳活動利用一系

列 傳 播 媒 介 ， 包 括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及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 掛 牆 橫

額 、 巴 士 車 身 、 電 車 車 身 和 巴 士 站 上 蓋 廣 告 ，以及在多個公

共 屋 舉 行 巡 迴 展 覽 等 。 一 項 專 為 評 估 這 項 宣傳運動的成效

而 委 託 進 行 的 研 究 指 出 ， 這 項 活 動 給 予 許 多 美沙酮服用者正

面的信息，效果十分理想；以及

( g ) 為 評 估 納 曲 酮 對 防 止 已 戒 毒 的 濫 用 鴉 片 類 藥 物 者重染毒癖的

成 效 ， 一 項 臨 試 驗 已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展 開，預計在二零

零五年四月完成。

針對濫用精神藥物者的策略 /計劃

A. 精神藥物濫用問題專責小組

2 . 21 由 於 狂 歡 文 化 的 蔓 延 、 “ 舞 會 常 用 藥 物 ” 或 稱 “派對藥物”

的 興 起 ， 加 上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的 趨 勢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年 初 開 始 上 升 ，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成 立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 成 員 包 括 來 自 不

同 界 別 (包 括 志 願 機 構 、 專 業 團 體 和 政 府 部 門 )的 專 家 ， 目 的 是 針 對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特 別 是 青 少 年 的 情 況 )制 訂 全 面 策 略 。 專 責 小 組 在 二

零零二年六月完成工作和發表詳細報告書。

2 . 22 專 責 小 組 提 出 的 建 議 涵 蓋 立 法 及 執 法 、 預 防 教 育 及 宣 傳 、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對 外 合 作 和 研 究 等 五 個 範 疇 ， 就 制 訂 和 實 施 對 付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的 具 體 措 施 ， 提 供 詳 盡 的 綱 領 和 指 引 。 這 些 建 議 現

正由政府各有關部門跟進，已實施的主要建議概述如下：

( a ) 鑑 於 氯 胺 酮 及 γ -羥 丁 酸 有 被 濫 用 的 潛 在 危 險 ， 當 局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和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月 作 出 立 法 修 訂 ， 使 該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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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物質受到《危險藥物條例》 (第 134 章 )的嚴格管制。這種

早期介入的方法，有助於控制該兩種物質在本港被濫用；

( b ) 《 2002 年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修訂附表 1 )規例》在二零零三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開 始 實 施 ， 使 本 來 不 受 法 例 規 管的狂歡派對及

同 類 舞 會 受 到 該 條 例 的 發 牌 管 制 。 根 據 修 訂 規 例 ， 跳 舞 派 對

的 主 辦 單 位 必 須 向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領 取 公 眾 娛 樂 場 所 牌 照 ，

才 可 在 未 有 領 牌 的 場 所 舉 辦 跳 舞 派 對 。 為 配 合 新 的 發 牌 規

定 ， 禁 毒 處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一 月 中 發 出 經 修 訂 的《跳舞派對主

辦 單 位 經 營 守 則 》 。 原 有 的 守 則 在 二 零 零 零 年十月發表，就

經 營 安 全 的 派 對 和 預 防 與 毒 品 有 關 罪 行 ， 以 及派對場所的安

全問題載列詳細指引，深受業界歡迎；以及

( c ) 客 觀 及 有 系 統 的 調 查 研 究 所 得 結 果 ， 可 以 為 制 訂以證據為基

礎 的 禁 毒 策 略 ， 提 供 有 用 的 參 考 資 料 。 禁 毒 常務委員會在二

零 零 二 年 委 託 進 行 三 項 與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有 關 的 調 查 研

究 。 這 些 研 究 的 主 題 為 “ 搖 頭 丸 ” 和 氯 胺 酮 對認知能力的損

害 及 其 他 禍 害 、 青 少 年 跨 界 濫 用 藥 物 的 問 題 ，以及地下狂歡

文化造成的藥物濫用問題。

B. 重整 健康新一代計劃及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的服務

2 . 23 鑑 於 市 民 (特 別 是 青 少 年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的 問 題 日 趨 嚴 重 ，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政 府 的 資 源 分 配 工 作 取 得 額 外 資 源 ， 於 港 島 區 及 九 龍

東 增 設 共 兩 間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 以 滿 足 服 務 需 求 ， 並 把 服 務

範 圍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 兩 間 新 輔 導 中 心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設 立 ， 分 別

是 服 務 港 島 區 的 東 華 三 院 越 峰 成 長 中 心 及 服 務 九 龍 東 的 路 德 會 青 怡 中

心 。 連 同 現 時 服 務 西 九 龍 的 PS33、 新 界 西 的 明 愛 容 圃 中 心 及 新 界 東

的 路 德 會 青 欣 中 心 ， 本 港 共 有 五 間 輔 導 中 心 為 不 同 分 區 提 供 服 務 ， 範

圍遍及全港。

2 . 24 健 康 新 一 代 計 劃 是 社 署 舉 辦 的 社 區 預 防 濫 用 藥 物活動，主要

對 象 是 21 歲 或 以 下 間 歇 或 抱 嘗 試 心 態 濫 用 藥 物 的 青 少 年 。 該 計 劃 的

目 的 ， 是 藉 舉 辦 教 育 講 座 、 大 型 計 劃 ， 以 及 支 援 和 輔 導 小 組 活 動 ，

協 助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青 少 年 (主 要 是 中 學 生 )改 善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生 活

技 能 、 增 加 他 們 對 濫 用 藥 物 禍 害 的 認 識 ， 並 協 助 他 們 遠 離 毒 品 。 健 康

新一代計劃有兩支隊伍，為大約 150 間中學提供服務。

2 . 25 社 署 不 斷 重 新 定 位 ， 以 應 付 服 務 需 要 及 發 展 所 帶 來 的 新 挑

戰 ， 並 曾 為 此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檢 討 健 康 新 一 代 計 劃 的 服 務 。 檢 討 結 果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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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雖 然 健 康 新 一 代 計 劃 和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目 標 對 象 和 介

入 程 度 各 不 相 同 ， 但 兩 者 都 是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服 務 的 。 隨 輔

導 中 心 的 數 目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由 三 間 增 至 五 間 ， 使 服 務 範 圍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 當 局 認 為 輔 導 中 心 更 利 便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接 受 康 復 及 預 防

服 務 。 此 外 ， 檢 討 結 果 也 顯 示 輔 導 中 心 得 到 營 辦 機 構 轄 下 一 系 列 青 年

服 務 及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的 支 持 ， 並 與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緊 密 聯 繫 ，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和 精 神 治 療 。 有 見 及 此 ， 社 署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把

健 康 新 一 代 計 劃 的 服 務 移 交 予 營 辦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負 責 提 供 。 當 局 現 已 向 五 間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增 撥 資 源 ，

以 便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 並 透 過 盡 早 為 可 能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的 青 少 年 提 供

康 復 服 務 ， 及 時 作 出 介 入 。 在 獲 得 額 外 資 源 後 ， 五 間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可 按 分 區 為 中 學 生 及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服 務 。 此 外 ， 各 間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將 會 在 地 區 層 面 與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及 地 區 組 織

建立緊密的網絡 。

C. 改善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的環境

2 . 26 PS33、 明 愛 容 圃 中 心 及 路 德 會 青 欣 中 心 分別在一九八八、一

九 九 六 及 一 九 九 八 年 成 立 。 多 年 來 ， 這 些 中 心 一 直 擴 展 服 務 ， 以 致 現

有 地 方 不 敷 應 用 。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 明 愛 容 圃 中 心 遷 往 屯 門 富 泰

的 永 久 用 地 ， 服 務 環 境 得 以 改 善 。 如 有 適 當 用 地 ， PS33 及 路 德 會 青

欣中心也應遷往合適的樓宇，以便在服務提供方面作出改善。

D. 藝術 治療計劃

2 . 27 葵 涌 醫 院 藥 物 誤 用 評 估 中 心 獲 禁 毒 基 金 資 助 ， 試辦“藝術治

療 計 劃 ” 。 該 計 劃 為 濫 用 藥 物 者 及 其 親 友 提 供 全 人 治 療 及 藝 術 治 療 課

程 ， 並 為 禁 毒 工 作 者 提 供 訓 練 。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二 月

間，有超過 300 名濫用藥物者曾在提高動機、戒毒和康復階段，透過

藝 術 治 療 接 受 心 理 治 療 介 入 服 務 。 濫 用 藥 物 者 會 通 過 製 作 藝 術 品 ， 學

習 新 的 技 巧 和 培 養 健 康 的 習 慣 ； 紓 緩 焦 慮 、 壓 力 和 其 他 負 面 情 緒 ， 並

學 會 把 目 光 放 遠 、 肯 定 自 我 價 值 和 重 拾 自 信 。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舉 辦 的

公開藝術展覽，展出受助人超過 100 件作品，大受市民好評。

E. 日間 醫院計劃

2 . 28 葵 涌 醫 院 的 藥 物 誤 用 評 估 中 心 特 別 發 展 了 “ MEET” 認 知 動

機 治 療 模 式 ， 為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提 供 治 療 。 “ M” 代 表 “ mot i v a t i o n a l
i n t e r v i e w i n g” (即動機面談 )、兩個“ E”分別代表“ e s t e e m b u i l d i n g”
(建 立 自 我 )和 “ e mp o w e r i n g” (增 進 能 力 )， “ T”則代表“ t h e r a p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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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全 面 的 跨 專 業 治 療 。 該 中 心 獲 禁 毒 基 金 撥 款 資 助 ，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九

月 推 出 “ 一 日 一 ‘ MEET’ 計 劃 ” 。 該 計 劃 由 多 個 項 目 組 成 ， 以 切 合

濫用精神藥物者新的治療需要，其中包括：

( a )  M E E T 身體檢查計劃 —— 為 25 歲以下經常濫用精神藥物的

青少年提供個別身體檢查服務；

( b )  M E E T 聯 繫 計 劃 —— 目 的 是 利 用 電 話 會 議 設 施 ， 為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中 心 ， 特 別 是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提供醫療服務。

如有需要，更可每日提供服務；

( c )  M E E T 日 間 活 動 計 劃 —— 為 正 在 戒 毒 以 期 及 早 康 復 的 求 診

者 開 辦 有 系 統 的 日 間 計 劃 ， 使 他 們 早 日 康 復 。該計劃設有一

系 列 治 療 服 務 ， 包 括 認 知 行 為 治 療 、 小 組 治 療、家庭治療及

其他個人輔導；以及

( d )  M E E T 日 間 戒 毒 計 劃 —— 涉 及 訂 定 一 套 日 間 戒 毒 治 療 程

序，改用丁丙諾啡進行戒毒計劃。

這項計劃預定於二零零四年年初完成。

F . 濫用 精神藥物青少年

2 . 29 個 別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已 加 強 專 為 濫 用 精神藥物青少

年 而 設 的 計 劃 。 PS33 為 年 輕 的 受 助 人 舉 辦 腦 功 能 及 手 功 能 測 試 計 劃

(一 項 評 估 曾 濫 用 藥 物 青 少 年 的 生 理 及 心 理 狀 況 的 身 體 檢 查 計 劃 )和 自

我 增 值 小 組 ， 協 助 他 們 重 拾 自 信 、 提 高 禁 毒 意 識 ， 以 及 增 強 抗 拒 不 良

影 響 的 能 力 。 PS33 亦 與 學 校 、 警 方 、 分 區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等 有 關 方

面 建 立 重 要 聯 繫 ， 協 助 曾 濫 用 藥 物 的 青 少 年 在 重 投 社 會 後 繼 續 遠 離 毒

品 。 此 外 ， 路 德 會 青 欣 中 心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夏 季 為 間 歇 濫 用 藥 物 的 男 青

少 年 舉 辦 了 “ 第 一 屆 路 德 會 格 蘭 披 治 禁 毒 盃 ” 計 劃 ， 該 計 劃 為 期 六 個

月 ， 內 容 包 括 小 型 賽 車 訓 練 及 練 習 、 體 能 訓 練 、 尿 液 測 試 、 健 康 大 使

訓 練 ， 以 及 與 戒 毒 康 復 者 分 享 經 驗 。 透 過 參 與 這 項 計 劃 ， 大 部 分 參 加

者 都 成 功 戒 除 毒 癮 ， 並 培 養 對 體 能 訓 練 的 興 趣 、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及 良

好的生活技巧，例如積極的學習態度、守時及毅力等。

G. 女性 濫用精神藥物者

2 . 30 為 了 加 強 為 女 性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 PS33 為 這 類

受 助 人 舉 辦 特 別 治 療 小 組 ， 協 助 她 們 處 理 負 面 情 緒 和 改 善 預 防 重 染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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癖 的 技 巧 。 路 德 會 青 欣 中 心 則 為 女 性 受 助 人 舉 辦 提 升 自 我 形 象 和 建 立

自尊的小組活動，協助她們重拾自信。

為不同類別藥物倚賴者開辦的計劃

A. 濫用多種藥物者

2 . 31 為 確 保 妥 善 地 甄 別 及 評 估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 從 而及早作出介

入 ， 使 他 們 早 日 康 復 ， 禁 毒 處 委 託 了 一 個 跨 專 業 的 研 究 小 組 訂 定 一 套

甄 別 及 評 估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的 程 序 。 這 套 程 序 可 供 前 線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在 日 常 收 納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時 參 考 之 用 。 該 套 指 引 就 如 何 有 系 統 地 收

集 和 評 估 資 料 ， 提 供 一 個 綱 領 ， 方 便 前 線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甄 別 及 評 估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 有 關 程 序 分 兩 部 分 ： 協 助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確 定 受 助 人 有

否 濫 用 藥 物 的 甄 別 指 引 ， 以 及 幫 助 工 作 人 員 收 集 受 助 人 用 藥 、 病 歷 、

社 會 背 景 和 相 關 資 料 的 評 估 指 引 。 這 項 計 劃 已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 完

成，而甄別程序簡介會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舉行。

2 . 32 為 照 顧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對 更 深 入 心 理 治 療 服 務 的特殊需要，

醫 管 局 多 年 來 均 有 舉 辦 心 理 治 療 工 作 坊 ， 讓 從 事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包 括

在濫用藥物診所工作 )的精神科醫生參加。

B. 女性 藥物倚賴者

2 . 33 鑑 於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人 數 有 上 升 趨 勢 ， 加 上 男 女的治療方法

並 不 相 同 ， 多 個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已 加 強 為 女 性 受 助 人 提 供 服 務 。 部

分 機 構 已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 ： 以 母 親 和 妻 子 的 角 色 為 重 點 的 婦 女 支 援 小

組 ； 懷 孕 婦 女 小 組 ； 為 人 母 者 親 職 訓 練 ； 以 及 與 丈 夫 和 子 女 溝 通 技 巧

培 訓 課 程 。 此 外 ， 香 港 戒 毒 會 和 聖 士 提 反 會 現 時 營 辦 的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計劃，容許女性藥物倚賴者攜同子女接受服務。

2 . 34 巴 拿 巴 愛 心 服 務 團 獲 禁 毒 基 金 資 助 ， 在 二 零 零 一年十月特別

為 25 歲 以 下 已 康 復 的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推 出 為 期 兩 年 的 計 劃 。 這 項 計

劃 有 三 個 目 的 ： 幫 助 年 輕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建 立 正 面 而 健 康 的 社 會 網

絡 ； 調 整 負 面 的 心 理 狀 態 ； 以 及 使 她 們 能 夠 過 獨 立 而 健 康 的 生 活 。 計

劃 內 容 包 括 自 助 小 組 、 義 工 培 訓 、 情 緒 管 理 訓 練 、 預 防 重 染 毒 癖 輔 導

小組和家長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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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一、二次濫用藥物者

2 . 35 鑑 於 第 一 、 二 次 濫 用 藥 物 者 成 功 戒 除 毒 癮 的 機 會較高，一些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已 重 整 為 這 類 人 士 而 設 的 計 劃 ， 加 入 切 合 受 助 人 年 紀 的

內 容 。 對 於 因 第 一 、 二 次 濫 用 藥 物 而 入 住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的 人 士 ， 有 些

機 構 已 在 計 劃 內 加 入 康 體 和 歷 奇 活 動 ， 亦 有 機 構 提 供 深 入 輔 導 ， 提 高

他們戒毒的動機。

D. 年輕 藥物倚賴者

2 . 36 有 些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亦 推 出 了 多 元 化 的 計 劃 ， 以 切合年輕藥物

倚 賴 者 的 個 別 成 長 需 要 ， 幫 助 他 們 建 立 自 信 ， 實 現 自 我 。 有 關 計 劃 的

內 容 包 括 遠 足 、 外 展 訓 練 課 程 和 其 他 形 式 的 歷 奇 訓 練 、 音 樂 和 藝 術 課

程 (攝影、 戲劇和繪畫 )、語文和電腦課程，以及制服團體。

其他

安排戒毒康復者／康復中的人士參與禁毒計劃

2 . 37 由 戒 毒 康 復 者 在 禁 毒 活 動 中 現 身 說 法 ， 已 證 實 是宣揚禁毒信

息 的 有 效 方 法 之 一 。 許 多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的 治 療 計 劃 ， 都 有 安 排 已 康

復 的 受 助 人 出 席 分 享 會 ， 向 學 生 和 青 少 年 講 述 他 們 由 沉 淪 毒 海 到 重 建

新 生 的 親 身 經 歷 。 有 部 分 機 構 亦 會 邀 請 康 復 中 的 人 士 出 席 在 學 校 和 教

會舉辦的外展禁毒教育活動。

2 . 38 過 去 兩 年 ， 禁 毒 基 金 曾 資 助 推 行 兩 項 計 劃 ， 這 兩項計劃均有

邀 請 已 康 復 的 人 士 參 與 禁 毒 活 動 。 “ 交 出 我 的 心 ” 小 學 生 抗 毒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推 行 ， 委 聘 兩 名 戒 毒 康 復 者 到 各 間 小 學 舉 行 禁 毒 教 育 講

座。該計劃向 167 間小學合共 37 000 名學生傳遞禁毒信息。此外，

基 督 教 得 生 團 契 根 據 “ 愛 我 鄰 舍 禁 毒 計 劃 —— 禁 毒 領 袖 訓 練 及 同 輩 輔

導 互 動 諮 詢 網 站 ” 計 劃 ，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九 月 設 立 了 一 個 禁 毒 及 網 上 輔

導 網 站 (www.freshu.com.hk)。 這 項 計 劃 由 禁 毒 基 金 資 助 推 行 ， 戒 毒

康 復 者 受 訓 成 為 朋 輩 輔 導 員 ， 利 用 時 下 年 輕 人 經 常 接 觸 的 互 聯 網 ， 提

供資訊和輔導 。

2 . 39 禁 毒 處 目 前 委 託 三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 為 小 五 至 中 七 程 度 的 學

生 ， 以 及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和 國 際 學 校 的 學 生 舉 辦 禁 毒 教 育 講 座 。 在

二 零 零 零 ／ 零 一 學 年 ， 戒 毒 康 復 者 獲 邀 參 與 為 中 學 生 舉 辦 的 禁 毒 教 育

計 劃 分 享 會 。 由 於 反 應 十 分 理 想 ， 戒 毒 康 復 者 分 享 會 現 已 納 入 禁 毒 處

委託非政府機構舉辦的學校藥物教育計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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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機構之間的聯繫和溝通

2 . 40 為 加 強 機 構 之 間 的 溝 通 ， 並 促 進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與其他相關社

會 服 務 單 位 合 作 ， 禁 毒 處 在 二 零 零 一 和 零 二 年 各 舉 辦 了 一 次 交 流 活

動，讓不同服務單位的禁毒工作人員分享經驗，交流意見。

2 . 41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 禁 毒 處 、 醫 管 局 和 社 署 合 辦 為 期 一 天 的

“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卓 越 的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跨 專 業 的 綜 合 模 式

研討會”，參加者約有 260 人，包括醫生、社工、非政府機構的前線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 學 者 及 政 府 代 表 。 研 討 會 除 簡 介 本 港 新 的 藥 物 濫 用

趨 勢 以 及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而 設 的 服 務 外 ， 還 討 論 到 有 需 要 適 當 地 甄

別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 以 及 改 善 機 構 之 間 的 合 作 和 互 相 轉 介 濫 用 精 神 藥

物者的安排。

2 . 42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 禁 毒 處 與 社 署 合 辦 為 期 六 天 的 培 訓 課

程 ， 以 期 增 進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的 知 識 、 技 巧 和 能 力 ， 並 加 強 政 府 部 門 、

戒毒治療機構與相關組織之間的溝通和合作。培訓課程由美國 D a y t o p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I n c .兩 名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專 家 主 持 ， 該 機 構 得 到 國 際 認

可 ， 專 門 研 究 為 濫 用 藥 物 者 提 供 康 復 服 務 的 模 式 。 培 訓 課 程 以 “ 增 強

伙伴合作，邁向專業發展”為主題，參加者超過 350 人，計有社工、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 學 者 ， 以 及 來 自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 美 沙 酮 診 所 和 濫

用藥物診所的員工。

中醫藥

2 . 43 近 年 ， 傳 統 中 醫 藥 (例 如 針 灸 和 中 藥 )已 應 用 於 戒 毒 或 代 用 治

療 ， 但 中 醫 藥 戒 毒 治 療 方 面 的 文 獻 寥 寥 可 數 ， 資 料 不 詳 。 有 見 及 此 ，

禁 毒 基 金 核 准 進 行 一 項 研 究 計 劃 ， 以 便 建 立 一 個 關 於 中 醫 藥 戒 毒 治 療

的 資 料 庫 ， 並 且 有 系 統 地 分 析 已 鑑 定 的 中 醫 藥 療 法 和 程 序 的 安 全 程 度

和 療 效 。 這 項 計 劃 已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展 開 ， 預 定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底

完成。  

善後輔導服務

2 . 44 多 間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志 願 機 構 繼 續 加 強 所 提 供 的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 有 些 機 構 加 強 為 入 住 者 提 供 多 個 行 業 的 職 業 訓 練 並 安 排 就 業 ， 包

括 速 遞 、 搬 運 、 飲 食 及 潔 淨 服 務 等 。 另 有 一 些 則 協 助 已 康 復 的 受 助 人

重 返 校 園 。 考 慮 到 家 人 對 幫 助 吸 毒 者 戒 除 毒 癮 發 揮 關 鍵 作 用 ， 多 間 機

構都加強了所辦計劃提供的家庭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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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有關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的研究

2 . 45 過 去 三 年 ， 對 香 港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未 來 發 展有參考作用

的 數 項 研 究 相 繼 完 成 。 這 些 研 究 名 單 載 於 附附 件 IV。 為 更 好 運 用 這 些

科 學 性 研 究 成 果 ， 禁 毒 處 擬 加 強 向 服 務 機 構 分 享 研 究 的 結 果 ， 使 他 們

重 新 設 計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時 作 為 參 考 。 如 有 資 源 及 情 況 許 可 ， 亦 會 為 機

構舉辦研究成果及對服務影響的簡介會 。



第三章

強迫戒毒計劃

I . 基本原則

3 . 1 懲 教 署 現 時 設 有 三 間 戒 毒 所 ， 分 別 是 喜 靈 洲 戒 毒所、勵新懲

教 所 （ 附 屬 中 心 ） 及 芝 麻 灣 戒 毒 所 。 這 些 院 所 為 染 上 毒 癖 並 因 犯 刑 事

罪行而被判監的人營辦強迫戒毒計劃。

I I . 具體目標

3 . 2  強 迫 戒 毒 計 劃 的 具 體 目 標 ， 是 協 助 院 友 戒 除 毒 癮 和 恢 復 健

康 、 戒 絕 心 理 上 對 藥 物 的 倚 賴 ， 以 及 順 利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 不 再 重 染 毒

癖。  

3 . 3  為 達 到 這 些 目 標 ， 戒 毒 所 為 院 友 提 供 全 面 的 計 劃 ， 包 括 醫

療、教育及體能訓練、輔導服務、工作治療及善後輔導服務等。

I I I . 服務對象

3 . 4 強 迫 戒 毒 計 劃 是 為 被 裁 定 犯 某 種 罪 行 （ 不 必 是 與毒品有關的

罪行），而法庭認為適宜在該計劃下接受治療的藥物倚賴者而設的。

3 . 5 法 庭 在 裁 定 把 某 人 送 往 戒 毒 所 之 前 ， 會 審 閱 懲 教署就是否適

宜 把 該 人 送 往 戒 毒 所 而 擬 備 的 報 告 ，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罪 犯 的 背 景 、 體

格、吸毒歷史及以往接受治療的情況。

3 . 6 凡 法 庭 信 納 在 該 個 案 的 情 況 下 ， 並 經 顧 及 該 罪 犯的品性及過

往 行 為 後 ， 為 該 罪 犯 本 身 及 公 眾 利 益 想 ， 該 人 應 接 受 治 療 及 康 復 護

理 一 段 時 期 ， 則 法 庭 可 命 令 將 該 人 羈 留 在 戒 毒 所 ， 以 代 替 判 處 任 何 其

他刑罰。

3 . 7 男女罪犯獲安排的戒毒所如下：

懲教機構  對象  

喜靈洲戒毒所  21 歲以上的男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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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新懲教所（附屬中心）
1
 14 至 21 歲的男罪犯  

芝麻灣戒毒所  14 歲以上的女罪犯  

IV . 法規

3 . 8 《戒毒所條例》 (第 244 章 )規定設立戒毒所，為被裁定犯刑

事 罪 行 並 染 上 毒 癖 的 人 提 供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該 條 例 又 規 定 ， 如

法 庭 就 某 罪 犯 作 出 羈 留 令 ， 該 人 的 定 罪 無 須 予 以 記 錄 ， 但 如 法 庭 認 為

犯罪情況顯示有此必要，則屬例外。

3 . 9 該 條 例 第 4(2)條 規 定 ， 在 戒 毒 所 逗 留 的 期 間 ， 由 少 兩 個

月 至 多 12 個 月 不 等 。 實 際 治 療 期 由 檢 討 委 員 會 釐 定 ， 該 委 員 會 負

責評估院友的健康狀況、進度及離開院所後繼續遠離毒品的可能性。

V. 戒毒所計劃

3 . 10 為 成 年 院 友 和 年 輕 院 友 而 設 的 戒 毒 所 計 劃 大 致 相同，唯一分

別 是 戒 毒 所 會 為 年 輕 院 友 開 辦 性 格 培 養 課 程 ， 加 強 他 們 的 自 信 、 責 任

感和溝通技巧。戒毒所計劃主要包括：

( a ) 醫療服務

3 . 11 戒 毒 所 為 所 有 院 友 提 供 全 面 的 醫 療 服 務 。 戒 毒 所的駐診醫生

會 為 所 有 新 院 友 戒 除 毒 癮 、 醫 治 已 有 的 疾 病 、 檢 查 並 治 理 潛 伏 疾 病 、

鼓 勵 院 友 培 養 良 好 的 個 人 生 習 慣 ， 以 及 促 進 院 友 的 健 康 。 如 有 需

要，駐診醫生會把院友轉介到專科診所求診或到醫院接受治療。

( b ) 輔導服務

3 . 12 戒 毒 所 會 提 供 個 人 及 小 組 輔 導 ， 並 舉 辦 特 別 設 計的“防止重

染 毒 癖 課 程 ” ， 目 的 是 協 助 院 友 下 定 決 心 遠 離 毒 品 ， 並 培 養 所 需 技

巧，以應付與服用藥物有關的風險。

( c ) 心理服務

1 由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起 ， 勵 新 懲 教 所 的 附 屬 中 心 開 始 收 納 戒 毒 所 的 年 輕 男 院

友 。 原 本 為 14 至 21 歲 男 罪 犯 而 設 的 喜 靈 洲 戒 毒 所 (附 屬 中 心 )，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二 月 改 為 女 子 監 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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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3 戒 毒 所 為 院 友 提 供 心 理 服 務 ， 促 進 他 們 的 心 理 健康並改變他

們 的 違 規 行 為 。 為 院 友 而 設 的 個 人 及 小 組 心 理 輔 導 服 務 ， 目 的 是 加 強

他們抗拒毒品引誘的能力，並防止他們重染毒癖。

( d ) 工作治療及職業培訓

3 . 14 工 作 治 療 是 一 個 重 要 方 法 ， 讓 吸 毒 的 罪 犯 重 新 發掘本身的價

值 和 能 力 、 重 拾 自 信 及 消 除 對 康 復 的 心 理 障 礙 。 院 友 會 按 能 力 、 技 能

和 體 格 獲 分 配 工 作 ， 並 接 受 不 同 行 業 的 職 業 培 訓 ， 包 括 金 屬 製 品 、 裁

縫 、 書 籍 裝 訂 、 洗 衣 、 園 藝 、 玻 璃 纖 維 製 品 、 廚 房 及 潔 淨 工 作 等 。 懲

教 署 更 與 建 造 業 訓 練 局 合 辦 “ 建 造 工 程 幫 工 及 混 凝 土 工 班 ” ， 為 有 意

從事建造業的院友作好準備。

( e ) 教育

3 . 15 戒 毒 所 為 所 有 年 輕 院 友 提 供 正 規 教 育 ， 藉 此 加 強他們的通識

教 育 ， 促 進 他 們 培 養 良 好 的 自 學 習 慣 。 教 授 的 科 目 包 括 中 、 英 、 數 、

自 我 及 社 會 發 展 、 商 科 及 電 腦 科 。 成 年 院 友 可 以 自 願 性 質 參 加 各 項 教

育課程。

( f ) 體育

3 . 16 為 促 進 院 友 的 健 康 ， 戒 毒 所 的 體 育 課 程 均 由 合 資格的體育導

師教授。

( g ) 康樂

3 . 17 戒 毒 所 會 在 院 友 的 空 閒 時 間 提 供 一 系 列 活 動 ， 讓他們學習善

用餘暇進行有益身心的活動。

院友進度評核

3 . 18 為 提 高 院 友 的 動 機 ， 戒 毒 所 會 在 院 友 羈 留 期 間 實施三個階段

的升級制度：初級、治療級和釋前級。

3 . 19 戒 毒 所 人 員 會 定 期 監 察 並 評 核 院 友 作 出 的 努 力 、 態 度 、 表

現 、 進 度 及 對 治 療 計 劃 的 反 應 。 檢 討 委 員 會 在 審 議 院 友 可 否 升 級 或 獲

釋 時 ， 也 會 考 慮 這 些 因 素 。 院 友 會 在 入 住 戒 毒 所 後 兩 個 月 內 接 受 第 一

次檢討，其後委員會會至少每月一次評核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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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後輔導服務

3 . 20 院 友 從 戒 毒 所 獲 釋 後 ， 須 按 照 《 戒 毒 所 條 例 》 第 5(1)條 接

受 為 期 12 個 月 的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 院 友 必 須 符 合 監 管 令 列 明 的 所 有 規

定 。 在 監 管 期 內 ， 受 監 管 者 如 被 發 現 違 反 任 何 監 管 條 件 ， 會 被 召 回 戒

毒所再度羈留一段時間。根據該條例第 6 條，被召回的人可由羈留令

日 期 起 計 被 羈 留 12 個 月 ， 或 由 根 據 召 回 令 被 逮 捕 當 日 起 計 被 羈 留 4

個月，兩者以較遲屆滿者為準。

3 . 21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的 具 體 目 標 有 二 ： 推 動 院 友 、 其 家人與懲教署

人 員 互 相 支 持 ， 從 而 協 助 院 友 改 過 自 新 ， 重 投 社 會 ； 以 及 協 助 院 友 在

獲釋後遠離毒品、勤奮工作，做個奉公守法的市民。

釋前計劃

3 . 22 為 協 助 院 友 重 投 社 會 ， 戒 毒 所 設 有 “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釋 前 導

課 程 ” ， 內 容 包 括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 成 人 教 育 、 法 律 援 助 、 勞 工 法 例 、

醫 療 服 務 、 就 業 輔 導 服 務 、 面 試 技 巧 、 勞 工 市 場 及 人 際 溝 通 技 巧 等 多

個範疇。

就業安排

3 . 23 戒 毒 所 會 通 過 院 友 的 家 人 ／ 親 友 、 善 後 輔 導 主 任 、 建 造 業 訓

練局、有意聘用更生者的僱主，為每名院友安排就業。

中途宿舍

3 . 24 離 開 戒 毒 所 的 受 監 管 者 如 需 要 棲 身 之 所 、 接 受 深切監管或遇

到 困 難 ， 可 入 住 中 途 宿 舍 。 目 前 ， 懲 教 署 負 責 管 理 “ 紫 荊 樓 ” 及 “ 百

勤 樓 ” 兩 所 中 途 宿 舍 ， 為 從 戒 毒 所 獲 釋 的 受 監 管 者 提 供 居 所 。 這 兩 所

中 途 宿 舍 同 樣 多 可 為 24 人 提 供 居 所 。 居 住 期 通 常 為 一 至 兩 個 月 ，

視乎個人進度而定。

VI . 目前情況

3 . 25 下 表 顯 示 各 戒 毒 所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年 底 的 認 可 收容額及院友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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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所 認可收容額  實際入住人數  

為男性而設的戒毒所   

喜靈洲戒毒所 784 449 

勵新懲教所（附屬中心） 108 88 

總數： 8892 537 

為女性而設的戒毒所   

芝麻灣戒毒所 126 121 

V I I . 入住人數和名額

3 . 26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入住戒毒所的人數如下：

21 歲以下的

罪犯

21 歲及以上的

罪犯

年份 男 女 男 女 總數

相對於上一年的

增減幅度

2000 137 29 1 090 158 1 414 +3%

2001 191 42 1 294 210 1 737 +23%

2002 181 24 878 206 1 289 -26%

2000 至

2002 年間

的增減幅度

+32% -17% -19% +30% -9%

3. 27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二 年 間 ， 入 住 戒 毒 所 的 總 人 數 出 現 下 降 趨

勢 。 與 二 零 零 零 年 比 較 ， 入 住 戒 毒 所 的 罪 犯 人 數 減 少 了 9%（ 由 1414

人 減 至 1289 人 ） 。 不 過 ， 入 住 戒 毒 所 的 年 輕 男 院 友 人 數 ， 則 由 二 零

零零年的 137 人增至二零零二年的 181 人，增幅為 32%；而成年女院

友 人 數 則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的 158 人 增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的 206 人 ， 增 幅 為

30%。  

3 . 28 入 住 戒 毒 所 的 人 數 須 視 乎 多 項 因 素 而 定 ， 包 括 被捕的藥物倚

賴 者 人 數 、 法 官 和 裁 判 官 是 否 選 擇 把 這 些 罪 犯 判 入 戒 毒 所 接 受 治 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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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危 險 藥 物 的 市 價 。 從 近 的 入 住 人 數 來 看 ， 預 計 戒 毒 所 的 現 有 宿

位將可應付未來三年的需求。

V I I I . 最新發展及工作重點

懲 教 署 與 加 拿 大 懲 教 局 聯 合 進 行 的 研 究 計 劃 ——“ 罪 犯 在 囚 及 重 犯 風

險與更生需要之評估及管理”

3 . 29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七 日 ， 懲 教 署 與 加 拿 大 懲 教 局 簽署諒解備忘

錄 ， 進 一 步 加 強 兩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之 間 的 聯 繫 和 專 業 交 流 。 雙 方 根 據 該

諒 解 備 忘 錄 聯 合 進 行 一 項 名 為 “ 罪 犯 在 囚 及 重 犯 風 險 與 更 生 需 要 之 評

估 及 管 理 ” 的 研 究 計 劃 ， 目 的 是 為 受 懲 教 署 監 管 者 (包 括 戒 毒 所 的 院

友 )制 訂 一 套 綜 合 風 險 及 需 要 評 估 程 序 ， 預 計 該 項 研 究 計 劃 可 在 二 零

零四年年底完成。

為濫用精神藥物的罪犯制訂預防及治療計劃的顧問研究

3 . 30 為 對 付 罪 犯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的 問 題 ， 懲 教 署 在 二 零零三年十月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一 項 為 期 兩 年 的 研 究 ， 為 這 類 罪 犯 制 訂 預 防 及 治 療 計

劃 。 該 項 研 究 會 探 討 罪 犯 濫 用 藥 物 的 性 質 及 普 遍 程 度 、 檢 討 現 時 為 罪

犯 而 設 的 計 劃 成 效 ， 以 及 提 出 一 些 適 當 措 施 和 康 復 計 劃 ， 以 減 低 懲 教

署轄下懲教機構的釋囚濫用藥物的情況。

加強與非政府機構的合作

3 . 31 在 推 行 更 生 服 務 方 面 ， 懲 教 署 十 分 重 視 與 專 門 提供戒毒治療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伙 伴 關 係 ， 以 香 港 善 導 會 (善 導 會 )為 例 ， 該 會 主

要 以 懲 教 署 轄 下 懲 教 機 構 的 釋 囚 為 服 務 對 象 ， 一 直 與 懲 教 署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 為 從 戒 毒 所 獲 釋 的 院 友 提 供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 善 導 會 的 社 工 定 期

探 訪 懲 教 署 轄 下 的 懲 教 機 構 ， 藉 以 宣 傳 該 會 多 元 化 的 服 務 ， 並 在 社 區

生 活 、 住 宿 、 就 業 、 經 濟 及 家 庭 和 諧 等 方 面 ， 向 院 友 提 供 意 見 。 為 了

向 院 友 提 供 協 調 得 當 和 更 佳 的 服 務 ， 懲 教 署 可 考 慮 加 強 與 善 導 會 及 其

他提供戒毒治療服務的非政府機構之間的聯繫。



第四章

自願住院戒毒計劃

I . 基本 原則和目標

4 . 1 香 港 有 多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為 自 願 尋 求 治療 和 康 復 服 務 及 重 返 社

會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 營 辦 住 院 治 療 計 劃 。 計 劃 的 基 本 原 則 ， 是 在 安 全 和

妥 善 的 環 境 下 ， 為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深 入 和 全 面 的 治 療 服 務 。 有 些 機 構

利 用 配 方 藥 物 協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戒 毒 ， 有 些 則 採 用 朋 輩 支 援 、 輔 導 和 宗

教 信 仰 等 其 他 方 法 ， 令 藥 物 倚 賴 者 在 心 靈 或 行 為 上 有 所 改 變 ， 以 收 戒

毒 之 效 。 這 些 不 同 治 療 模 式 的 目 標 ， 是 幫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戒 除 毒 癖 、 促

進身心健康和重返社會。個別戒毒治療計劃還可能訂有其他目標 。

I I . 服務對象

4 . 2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的 對 象 ， 是 自 願 接受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的 藥

物倚賴者。下表列出個別治療機構的服務對象。

機構 中心 服務對象 

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南丫島訓練之家 40歲以下華裔女性藥物倚

賴者 

基督教信義會芬蘭差會 蛋家灣戒毒中心 男性藥物倚賴者，不分年

齡和種族 

基督教得生團契 北潭村訓練中心 25歲以下男性藥物倚賴者 

香港晨曦會 姊妹之家 女性藥物倚賴者 

 晨曦島福音戒毒中心 男性藥物倚賴者 

香港戒毒會 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

復中心 

25 歲 以 下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不分種族 

 成年婦女康復中心 25 歲 以 上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不分種族 

 凹頭青少年中心 25 歲 以 下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不分種族 

 石鼓洲康復院 男性藥物倚賴者，不分年

齡和種族 

香港明愛 明愛黃耀南中心 25歲以下男性藥物倚賴者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賽馬會日出山莊 30歲以下男性藥物倚賴者 

基督教新生協會 新生園 男性藥物倚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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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中心 服務對象 

榮頌團契 小欖藥物治療中心 18至30歲的男性藥物倚賴者

內城事工 大嶼山戒毒治療中心 1 20至35歲的尼泊爾裔男性

藥物倚賴者 

方舟行動 元朗康復中心 2 男性藥物倚賴者 

Remar Association 元朗戒毒治療中心 華裔和尼泊爾裔男性藥物

倚賴者 

基督教互愛中心 大尾篤女性村訓練中心 35歲以下女性藥物倚賴者 

 樂濤莊青少年訓練中心 21歲以下男性藥物倚賴者 

 浪茄男成人訓練中心 21歲以上男性藥物倚賴者 

聖士提反會 屯門家庭 女性藥物倚賴者，不分種族 

 城門之源 男性藥物倚賴者，不分種族 

 大埔家庭 男性藥物倚賴者，不分種族 

香港善導會 香港女宿舍 女性藥物倚賴者 

 偉志宿舍 男性藥物倚賴者 

基督教正生會 霞澗男青年戒毒康復中

心 

17歲以下男性藥物倚賴者 

 霞澗女子戒毒康復中心 女性藥物倚賴者 

 錦田成年男子戒毒康復

中心 

17歲以上男性藥物倚賴者 

全備團契 古洞康復中心 3 男性藥物倚賴者 

 林村康復中心 男性藥物倚賴者 

得基輔康會 恩慈之家 男性藥物倚賴者 

I I I . 法規

4 . 3 目 前 ， 本 港 有 兩 項 法 規 規 管 非 政 府 機構 以 自 願 性 質 營 辦 的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的 運 作 和 管 理 。 採 用 醫 療 戒 毒 模 式 的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須

根據由 生署執行的《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 (第 165 章 )

辦 理 註 冊 。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以 來 ， 所 有 為 四 名 或 以 上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自 願 住 院 護 理 的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已 納 入 《 藥 物 倚 賴 者 治 療 康 復 中

心 (發牌 )條例》 (條例 )(第 566 章 )的管制範圍。該條例廢除在一九六

1 內 城 事 工 的 大 嶼 山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已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初 起 停 辦 。   

2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 方 舟 行 動 的 元 朗 康 復 中 心 把 收 納 的 服 務 對 象 改 為 男 性 而 非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   

3  全 備 團 契 的 古 洞 康 復 中 心 已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起 停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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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制定的《有毒癮者治療及康復條例》 (第 326 章 )，因為有關條文

現已不合時宜。

4 . 4 第 566 章 訂 明 通 過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署 長 )管 理 的 發 牌 計 劃 ，

管 制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 發 牌 計 劃 確 保 藥 物 倚 賴 者 可 以 在 管 理 妥 善 而

又安全的環境中接受服務，福祉得到保障 。

4 . 5 發 牌 計 劃 規 定 ， 凡 營 辦 為 四 名 或 以 上藥 物 倚 賴 者 而 設 的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的 人 士 ／ 機 構 ， 一 律 必 須 向 署 長 申 領 牌 照 。 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有 關 合 適 人 士 的 準 則 、 消 防 和 建 築 物 安 全 規 格 ， 以 及 署 長 指 定 的

其 他 服 務 條 件 ， 才 會 獲 發 牌 照 。 牌 照 必 須 在 中 心 的 顯 眼 地 方 展 示 。 中

心 如 被 發 現 違 反 發 牌 規 定 ， 署 長 有 權 撤 銷 牌 照 。 為 執 行 發 牌 規 定 ， 署

長 已 獲 授 權 巡 查 各 持 牌 中 心 。 另 一 方 面 ， 中 心 可 以 就 署 長 有 關 發 出 和

撤銷牌照的任何決定提出上訴。

4 . 6 為 配 合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條 例 生效 之 前 已 開 始 營 辦 ， 但

未 能 完 全 符 合 修 訂 法 例 的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的 需 要 ， 條 例 訂 明 當 局 須 向 現

有 的 營 辦 者 發 出 豁 免 證 明 書 ， 但 他 們 必 須 在 條 例 生 效 當 日 起 計 三 個 月

內 提 交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申 請 。 為 使 這 些 機 構 就 發 牌 做 好 準 備 ， 受 資 助 和

非 政 府 資 助 的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分 別 獲 給 予 四 年 和 八 年 的 寬 限 期 ， 以 便 這

些機構完全符合條例的規定。

4 . 7 社 署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設 立 藥 物 倚 賴者 治 療 中 心 牌 照 事 務 處

(牌 照 事 務 處 )， 處 理 牌 照 ／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申 請 和 執 行 與 條 例 有 關 的 法

定 條 文 。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二 月 ， 社 署 發 出 實 務 守 則 ， 訂 明 營 辦 、 管 理 和

管 制 自 願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的 原 則 、 程 序 和 指 引 ， 並 就 該 條 例 的 要 求

提 供 實 務 指 引 。 自 條 例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生 效 以 來 ， 牌 照 事 務 處

共接獲 46 份豁免證明書申請 ((其中兩份申請後來被撤回 ))和 1 份牌照

申 請 。 為 了 向 申 請 人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 牌 照 事 務 處 把 所 有 申 請 轉 介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 例 如 屋 宇 署 、 建 築 署 、 房 屋 署 、 消 防 處 及 地 政 總 署 ， 由

這 些 部 門 進 行 巡 查 ， 以 評 估 治 療 中 心 的 建 築 物 安 全 和 消 防 安 全 ， 以 及

管 理 和 運 作 情 況 。 牌 照 事 務 處 考 慮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後 ， 會 按 情 況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 截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 牌

照事務處發出了 44 份豁免證明書和 1 個牌照，每個牌照均列出中心

必需進行的改善工程。

4 . 8 自 法 定 發 牌 計 劃 實 施 以 來 ， 有 關 政 府部 門 已 全 力 協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符 合 各 項 發 牌 規 定 ， 包 括 就 有 關 機 構 為 改 善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內 未 達

標 準 的 設 施 提 出 的 撥 款 申 請 ， 給 予 政 策 上 的 支 持 ， 並 協 助 他 們 處 理 與

規 劃 、 土 地 用 途 和 搬 遷 有 關 的 事 宜 。 為 利 便 非 政 府 機 構 以 務 實 的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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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現 有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籌 劃 改 善 工 程 ， 牌 照 事 務 處 在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協

助 下 ，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 至 十 二 月 期 間 為 個 別 機 構 及 其 認 可 人 士 安 排

了 連 串 諮 詢 討 論 會 ， 以 澄 清 與 發 牌 有 關 的 技 術 性 細 節 及 實 際 問 題 ， 並

加 以 解 決 。 政 府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 確 保 發 牌 計 劃 運 作 暢 順 ，

並提供所需支援，協助戒毒治療中心達到發牌計劃的要求。

IV . 目前情況

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4 . 9 巴 拿 巴 愛 心 服 務 團 設 有 南 丫 島 訓 練 之家 和 馬 鞍 山 中 途 宿 舍 ，

為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該 團 體 營 辦 為 期 一 年 的

治 療 計 劃 ， 幫 助 受 助 人 重 建 新 生 。 這 項 為 期 一 年 的 計 劃 包 括 在 南 丫 島

訓 練 之 家 接 受 九 個 月 基 本 訓 練 及 在 馬 鞍 山 中 途 宿 舍 接 受 三 個 月 訓 練 。

間 歇 倚 賴 藥 物 者 的 療 程 可 縮 短 至 七 個 月 ， 包 括 在 南 丫 島 訓 練 之 家 接 受

三 個 月 訓 練 及 在 馬 鞍 山 中 途 宿 舍 接 受 四 個 月 訓 練 。 治 療 計 劃 的 內 容 包

括 戒 毒 治 療 、 宗 教 教 育 、 輔 導 服 務 、 治 療 小 組 、 通 識 教 育 、 職 業 訓 練

和 家 務 料 理 。 為 加 強 向 受 助 人 提 供 就 業 輔 助 ， 該 團 體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推 出 “ 蝴 蝶 計 劃 ” ， 該 計 劃 獲 深 入 就 業 援 助 基 金 撥 款 資 助 ， 將 在 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結束 。

基督教信義會芬蘭差會

4 . 10 基 督 教 信 義 會 芬 蘭 差 會 在 一 九 七 零 年成 立 ， 設 有 蛋 家 灣 戒 毒

中 心 和 位 於 葵 涌 的 中 途 宿 舍 ， 服 務 對 象 為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 蛋 家 灣 戒

毒中心營辦為期 9 至 12 個月的福音戒毒治療計劃，內容包括輔導服

務 、 宗 教 活 動 、 工 作 治 療 和 教 育 課 程 。 該 會 近 更 把 服 務 範 圍 擴 展 至

包 括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 以 及 其 他 種 族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 例 如 尼 泊 爾 裔 人

士 ， 以 補 服 務 的 不 足 。 此 外 ， 該 會 亦 設 有 短 期 住 宿 服 務 ， 提 供 較 多 元

化的職業訓練活動，以配合濫用精神藥物青少年的特別需要 。

基督教得生團契

4 . 11 基 督 教 得 生 團 契 成 立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在 西 貢 設 有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和 中 途 宿 舍 ， 為 25 歲 以 下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在 為 期 18 個 月 的 療 程 中 ， 中 心 會 安 排 聖 經 研 讀 班 、

個 人 和 小 組 輔 導 、 家 庭 介 入 服 務 、 語 文 、 電 腦 和 音 樂 課 程 ， 以 及 工 作

技 能 與 職 業 訓 練 。 鑑 於 間 歇 ／ 首 次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青 少 年 的 人 數 有 所 增

加 ， 該 團 契 已 開 始 提 供 短 期 住 宿 培 訓 ， 以 配 合 他 們 的 特 別 需 要 。 該 團

契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設 立 禁 毒 教 育 及 輔 導 中 心 ， 為 青 少 年 、 初 期 和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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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 濫 用 藥 物 者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多 項 服 務 ， 包 括 評 估 服 務 、 預 防 重 染 毒 癖

輔導、心理社會治療、互助小組和轉介服務。

香港晨曦會

4 . 12 香 港 晨 曦 會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成 立 ， 是 香港 早 期 的 福 音 戒 毒 會

之 一 。 該 會 在 晨 曦 島 福 音 戒 毒 中 心 為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營 辦 為 期 12 個

月 的 住 院 計 劃 ， 然 後 再 安 排 他 們 到 中 途 宿 舍 接 受 六 個 月 服 務 。 至 於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 全 期 18 個 月 的 治 療 計 劃 會 在 元 朗 姊 妹 之 家 進 行 ， 內

容 包 括 個 人 輔 導 、 聖 經 研 讀 、 工 作 治 療 和 康 樂 活 動 等 。 該 會 已 開 始 在

美 沙 酮 診 所 提 供 外 展 服 務 ， 以 識 別 需 要 接 受 住 院 服 務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

此 外 ， 為 協 助 戒 毒 康 復 者 重 投 社 會 ， 該 會 已 加 強 向 受 助 人 提 供 就 業 培

訓，幫助他們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和掌握面試技巧 。

明愛黃耀南中心

4 . 13 位 於 西 貢 的 明 愛 黃 耀 南 中 心 在 一 九 九九 年 啟 用 ， 宗 旨 是 透 過

生 物 、 心 理 與 社 會 療 法 ， 幫 助 年 輕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培 養 責 任 感 ， 為

一 己 行 為 負 責 ， 以 及 建 立 均 衡 健 康 的 人 生 ， 抗 拒 毒 品 的 誘 惑 。 中 心 提

供 入 院 前 評 估 及 戒 毒 和 康 復 服 務 ， 並 為 完 成 治 療 的 受 助 人 提 供 為 期

12 個 月 的 善 後 服 務 。 計 劃 的 內 容 包 括 個 人 和 小 組 輔 導 、 康 樂 活 動 、

藥 物 與 緩 減 毒 害 教 育 、 通 過 歷 奇 訓 練 進 行 輔 導 、 體 育 活 動 和 體 能 訓

練 、 義 務 工 作 、 基 本 生 活 技 能 訓 練 、 數 碼 照 片 及 數 碼 影 像 拍 攝 和 剪 輯

的 培 訓 ， 以 及 為 受 助 人 家 人 而 設 的 活 動 。 中 心 的 服 務 對 象 包 括 鴉 片 類

藥 物 倚 賴 者 及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 中 心 會 為 鴉 片 類 藥 物 倚 賴 者 處 方 丁 丙

諾 啡 以 縮 短 戒 毒 的 時 間 ， 到 診 的 精 神 科 醫 生 亦 會 處 方 其 他 藥 物 ， 協 助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紓 緩 戒 毒 帶 來 的 壓 力 。 治 療 計 劃 為 期 一 個 月 至 三 個 月

不 等 。 該 中 心 的 運 作 由 多 個 專 業 的 人 員 負 責 ， 包 括 精 神 科 醫 生 、 護

士、社工、朋輩輔導員及其他專業人員 。

香港戒毒會

4 . 14 香 港 戒 毒 會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成 立 ， 是 香港 早 期 和 大 規 模 的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之 一 。 該 會 設 有 四 間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 包 括 石 鼓 洲 康

復 院 、 凹 頭 青 少 年 中 心 、 區 貴 雅 修 女 紀 念 婦 女 康 復 中 心 和 成 年 婦 女 康

復 中 心 。 石 鼓 洲 康 復 院 提 供 的 治 療 包 括 三 星 期 的 戒 毒 療 程 ， 以 及 其 後

為期 4 至 23 個星期的個別康復服務。計劃的內容包括個人和小組輔

導 、 教 育 課 程 、 職 業 訓 練 和 工 作 治 療 。 至 於 凹 頭 青 少 年 中 心 ， 則 提 供

兩至三個星期的戒毒療程，以及其後為期 4 至 12 個星期不等的康復

服 務 。 除 輔 導 服 務 外 ， 該 中 心 還 提 供 基 礎 教 育 和 電 腦 課 程 、 預 防 重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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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癖 和 自 信 訓 練 ， 並 安 排 入 住 者 參 與 社 區 服 務 和 家 庭 支 援 小 組 。 區 貴

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為年輕女性藥物倚賴者提供為期 6 至 12 個

月 的 康 復 計 劃 ， 內 容 包 括 個 人 和 小 組 輔 導 、 基 礎 教 育 和 職 業 訓 練 、 工

作 治 療 、 健 康 教 育 ， 以 及 家 庭 和 興 趣 小 組 。 至 於 成 年 婦 女 康 復 中 心 ，

則為成年女性藥物倚賴者營辦為期 3 至 6 個 月的康復計劃，以配合她

們 的 需 要 ， 內 容 包 括 輔 導 服 務 、 生 活 技 能 訓 練 、 興 趣 班 、 健 康 教 育 、

事 理 分 析 訓 練 和 家 庭 管 理 。 該 中 心 亦 收 納 攜 同 子 女 接 受 服 務 的 女 性 藥

物倚賴者 。

基督教新生協會

4 . 15 基 督 教 新 生 協 會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成立 ， 目 的 是 透 過 聖 經 福

音 ， 幫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重 建 新 生 。 該 會 在 元 朗 設 有 一 間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 為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服 務 。 在 為 期 六 個 月 的 治 療 計 劃 中 ， 該 會

為受助人安排康樂活動、心理輔導、宗教課程和職業訓練。

榮頌團契

4 . 16 榮 頌 團 契 在 小 欖 設 有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住 院 戒 毒 中 心 ， 營 辦 為

期 一 年 的 康 復 計 劃 ， 內 容 包 括 輔 導 服 務 、 聖 經 研 讀 、 康 樂 活 動 和 職 業

技能訓練。

內城事工

4 . 17 內 城 事 工 在 大 嶼 山 設 有 一 所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1， 為 尼 泊 爾

裔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服 務 。 為 期 六 個 月 的 計 劃 包 括 宗 教 輔 導 、 工 作

治療、康樂活動、品格薰陶訓練和建立團隊精神的活動。

方舟行動

4 . 18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 方 舟 行 動 在 元 朗 新田 設 立 的 住 院 戒 毒 康 復

中心 2 投入服務，服務對象為女性藥物倚賴者、賭徒和酗酒者。自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起 ， 該 中 心 更 改 收 納 政 策 ， 服 務 對 象 改 為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 該 機 構 營 辦 為 期 七 個 月 的 福 音 全 人 治 療 計 劃 ， 內 容 包 括 個 人 輔 導

和社交康樂活動、義務工作、戶外活動和教會聚會。

全備團契

4 . 19 全 備 團 契 在 上 水 和 大 埔 各 設 有 一 所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中

心 ， 通 過 歷 奇 活 動 和 宗 教 信 仰 ， 幫 助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戒 除 毒 癮 ， 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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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療程由 1 至 12 個月不等。該機構亦為高危青少年安排禁毒教

育計劃，引導他們遠離毒品。

R e ma r  A s s o c i a t i o n

4 . 2 0 R e ma r A s s o c i a t i o n 在元朗設有住院戒毒治療中心，為男性藥

物 倚 賴 者 營 辦 為 期 一 年 的 治 療 計 劃 ， 內 容 包 括 宗 教 輔 導 、 康 體 活 動 和

工作治療。

聖士提反會

4 . 21 聖 士 提 反 會 營 辦 兩 間 為 男 性 而 設 的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城 門

資 源 和 大 埔 家 庭 )， 以 及 一 間 為 女 性 而 設 的 中 心 (屯 門 家 庭 )。 該 會 設 於

屯 門 的 女 性 戒 毒 中 心 提 供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 讓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攜 同

子 女 接 受 治 療 。 各 中 心 的 住 院 期 視 乎 個 別 受 助 人 的 需 要 而 定 ， 提 供 的

活動包括個人輔導、靈修、教育課程和體能訓練。

香港善導會

4 . 22 香 港 善 導 會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成 立 ， 為 被定 罪 的 犯 人 和 釋 囚 提 供

康 復 服 務 。 該 會 與 葵 涌 醫 院 藥 物 誤 用 評 估 中 心 合 作 ， 由 評 估 中 心 進 行

為 期 兩 周 的 醫 療 戒 毒 計 劃 ， 而 該 會 則 負 責 提 供 戒 毒 前 評 估 和 康 復 服 務

( 包 括 個 人 和 小 組 輔 導 )、 小 組 治 療 、 康 樂 活 動 、 職 業 訓 練 和 義 務 工

作。該會設有兩間宿舍，分別為男性和女性藥物倚賴者服務。

基督教互愛中心

4 . 23 基 督 教 互 愛 中 心 在 一 九 七 三 年 成 立 ， 宗 旨 是 透 過 基 督 教 信

仰 ， 幫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 釋 囚 、 黑 社 會 分 子 、 娼 妓 和 問 題 青 少 年 戒 毒 。

該 機 構 設 有 浪 茄 訓 練 中 心 和 樂 濤 莊 青 少 年 訓 練 中 心 ， 服 務 對 象 為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 而 大 尾 篤 訓 練 中 心 則 為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服 務 。 該 機 構 現

正 籌 備 在 青 洲 設 立 一 所 新 的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 該 機 構 的 康 復 計 劃 為

期 一 年 ， 內 容 包 括 輔 導 服 務 、 聖 經 研 讀 、 基 礎 教 育 、 康 樂 活 動 和 工 作

治療。

基督教正生會

4 . 24 基 督 教 正 生 會 設 有 三 間 住 院 戒 毒 治 療中 心 ， 其 中 兩 間 為 男 性

而 設 ， 分 別 位 於 錦 田 和 大 嶼 山 ， 另 一 間 為 女 性 而 設 的 則 位 於 大 嶼 山 。

該 會 的 宗 旨 是 提 供 一 個 全 人 互 動 的 福 音 治 療 環 境 ， 幫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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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做 人 ， 建 立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 該 會 營 辦 的 康 復 計 劃 內 容 包 括 輔 導 服

務、品格薰陶訓練、聖經研讀、通識教育和職業訓練。

得基輔康會

4 . 25 得 基 輔 康 會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在 上 水 設 立住 院 戒 毒 中 心 ， 為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服 務 。 除 了 個 別 和 小 組 治 療 外 ， 入 住 者 還 會 接 受 通 識

和宗教教育。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4 . 26 二 零 零 三 年 ， 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在 屯門 開 辦 一 間 新 的 混 合 模

式 中 心 — 賽 馬 會 日 出 山 莊 ， 為 330 歲 以 下 的 男 性 鴉 片 類 藥 物 ／ 精 神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住 院 和 門 診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 包 括 評 估 服 務 、 戒 毒 治 療 、

預 防 重 染 毒 癖 輔 導 、 個 人 和 小 組 輔 導 ， 以 及 家 庭 輔 導 。 該 中 心 的 門 診

和住院服務已分別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和六月啟用。

V. 入住 人數和名額

4 . 27 個 別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年底 的 名 額 ， 以 及 在 二 零

零零至零二年間的入住人數如下：

  入住人數 

機構 中心 
名額 

2000 2001 2002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巴拿巴愛心服務

團 

南丫島訓練之家 24 36 36 35

基督教信義會芬

蘭差會 

蛋家灣戒毒中心 30 201 115 98

基督教得生團契 北潭村訓練中心 76 43 57 53

晨曦島福音戒毒中

心 

50 107 116 99香港晨曦會 

姊妹之家 12 7 7 6

石鼓洲康復院 350 1801 2103 1993

凹頭青少年中心 20 86 83 127

區貴雅修女紀念婦

女康復中心 

42 96 79 118

香港戒毒會 

成年婦女康復中心 24 29 2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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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人數 

機構 中心 
名額 

2000 2001 2002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香港明愛 明愛黃耀南中心 24 204 178 153

基督教新生協會 新生園 40 — — 166

榮頌團契 小欖藥物治療中心 30 20 22 30

內城事工 大嶼山戒毒治療中

心
1
 

16 — — 12

方舟行動 元朗康復中心
2
 20 — — 15

Remar 

Association 

元朗戒毒治療中心 20 — — 7

大尾篤女性村訓練

中心 

12 14 20 20

樂濤莊青少年訓練

中心 

30 11 7 10

浪茄男成人訓練中

心 

70 109 97 100

基督教互愛中心 

青洲青少年訓練中

心 

20 — — —

屯門家庭(女) 13 — — 15

城門之源(男／女) * 210 — — 82

聖士提反會 

大埔家庭(男／女) * 118 — — 104

香港女宿舍 10 — 3 11香港善導會 

偉志宿舍 16 20 23 21

基督教正生會 霞澗男青少年戒毒

康復中心 

50 — — —

 霞澗女子戒毒康復

中心 

14 — — —

 錦田成年男子戒毒

康復中心 

12 — — —

古洞康復中心
3
 20 — — —全備團契 

林村康復中心 ７ — — —

得基輔康會 恩慈之家 24 — — —

總數**  1233 171 2582 202 2778 195 3034 289

*  城 門 之 源 及 大 埔 家 庭 可 考 慮 收 納 女 性 。  

**  部 分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的 資 料 並 不 齊 全 ， 因 此 入 住 人 數 的 總 數 並 不 代 表 入 住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的 總 人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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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8 由 於 藥 物 濫 用 趨 勢 和 自 願 尋 求 治 療 的藥 物 倚 賴 者 人 數 時 有 變

動 ， 因 此 無 法 預 測 日 後 對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的 需 求 。 不 過 ， 有 些 指 標

可 顯 示 某 類 服 務 是 否 短 缺 ， 例 如 新 增 的 自 願 住 院 治 療 和 康 復 設 施 、 現

有設施的使用率和初次入住者的輪候時間。

4 . 29 以 下 是 在 第 二 個 三 年 計 劃 發 表 後 投 入服 務 和 籌 劃 中 的 新 住 院

戒毒治療中心：

男性藥物倚賴者

基督教新生協會在元朗設立的新生園 (40 張 位 )；  

內城事工在 大 嶼 山 設 立 的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1
(16 張

位 )；  

基 督 教 互 愛 中 心 現 正 籌 劃 設 立 的 青 洲 青 少 年 訓 練 中 心 (20

張 位 )；  

聖士提反會在沙田設立的城門之源 (210 張 位 )；  

香港善導會營辦的偉志宿舍 (16 張 位 )；  

全備團契營辦的林村康復中心 (7 張 位 )；  

R e ma r  A s s o c i a t i on 在 元 朗 設 立 的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20

張 位 )；  

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所 營 辦 以 混 合 模 式 運 作 的 住 院 暨 門 診

戒毒治療中心 (24 張 位 )；

女性藥物倚賴者

方 舟 行 動 在 元 朗 設 立 的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2 (20 張

位 )；  

香港善導會營辦的香港女宿舍 (10 張 位 )。  

4 . 30 至 於 使 用 率 方 面 ，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中心 在 過 去 三 年 均 有 未 用

名 額 ， 而 且 大 部 分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均 報 稱 ， 轄 下 的 中 心 在 該 段 期 間 均 沒

有輪候名單，初次入住者可無須輪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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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1 考 慮 到 被 呈 報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人 數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以 來 不 斷 下

降 、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已 予 以 加 強 ， 加 上 治 療 名 額 的 使 用 率 偏 低 ， 因 此 預

計在未來三年無須擴展住院戒毒治療服務。

VI . 最新發展和工作重點

重整受社會福利署資助戒毒治療機構提供的服務

4 . 32 為 了 與 不 斷 轉 變 的 藥 物 濫 用 趨 勢 和 服務 需 求 齊 步 並 進 ， 社 署

資 助 的 四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 即 巴 拿 巴 愛 心 服 務 團 、 基 督 教 信 義 會 芬 蘭 差

會 、 基 督 教 得 生 團 契 及 香 港 晨 曦 會 擬 訂 了 二 零 零 三 年 服 務 重 整 計 劃 。

按 照 有 關 的 重 整 建 議 ， 這 四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都 是 以 增 加 對 受 助 人 的 培 訓

(包 括 預 防 重 染 毒 癖 計 劃 及 職 業 訓 練 )， 以 及 加 強 就 業 援 助 、 家 庭 工 作

及善後服務為目的 。  

為戒毒治療服務提供醫療支援聚焦小組

4 . 33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二 十 四 日 召 開 聚 焦 小 組

會 議 ， 討 論 為 戒 毒 服 務 提 供 醫 療 支 援 的 問 題 。 出 席 者 包 括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及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營 辦 者 。 小 組 的 討 論 ／ 建 議 重 點

概述如下 ：

( a ) 可 考 慮 鼓 勵 普 通 科 醫 生 為 戒 毒 治 療 機構 提 供 服 務 ， 例 如 為 藥

物倚賴者提供入院前身體檢查及戒毒服務 ；

( b ) 考 慮 到 不 同 區 域 的 藥 物 依 賴 者 對 醫 療服 務 的 不 同 需 要 ， 醫 管

局 應 在 各 聯 網 內 ， 安 排 物 質 誤 用 診 所及 戒 毒 機 構 定 期 舉 行 研

討會，促進雙方進行討論及交流 ；

( c ) 就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和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導 中 心 合 作 的 成 功 經 驗

舉行分享會，會十分有用；以及

( d ) 戒毒治療機構與每個醫院聯網應加強協調 。

讓普通科醫生參與為藥物倚賴者提供醫療服務

4 . 34 目 前 為 藥 物 倚 賴 者 而 設 的 醫 療 服 務 ，主 要 由 醫 管 局 轄 下 六 間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提 供 。 隨 市 民 對 這 類 服 務 的 需 求 急 速 增 長 ， 以 致 輪 候

需 時 ， 加 上 患 有 精 神 病 併 發 症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不 斷 增 加 ， 當 局 有 需

要加強這方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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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5 海 外 文 獻 曾 闡 述 普 通 科 醫 生 多 參 與 提 供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的 情

況 。 普 通 科 醫 生 往 往 是 先 接 觸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人 ， 求 診 者 都 認 為 普 通

科 醫 生 詢 問 他 們 的 生 活 習 慣 、 飲 酒 及 服 用 藥 物 情 況 ， 也 很 合 理 。 此

外 ， 由 普 通 科 醫 生 提 供 簡 單 的 早 期 介 入 服 務 及 其 他 形 式 的 協 助 ， 對 藥

物 倚 賴 者 來 說 會 較 為 方 便 。 考 慮 到 海 外 的 成 功 經 驗 ， 並 為 加 強 向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當 局 應 積 極 研 究 可 否 鼓 勵 本 地 普 通 科 醫 生 參 與

治 療 濫 用 藥 物 者 的 工 作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這 類 基 層 護 理 環 境 提 供 的

治 療 服 務 ， 更 方 便 藥 物 倚 賴 者 使 用 、 無 須 轉 介 ， 並 在 社 區 內 提 供 。 此

外 ， 為 了 確 保 普 通 科 醫 生 勝 任 這 項 重 要 工 作 ， 能 夠 應 付 藥 物 倚 賴 者 在

戒 毒 、 藥 物 治 療 及 預 防 重 染 毒 癖 等 各 方 面 的 需 要 ， 當 局 應 為 這 類 醫 療

專業人員提供足夠專業訓練。

政府撥款資助自願住院戒毒治療和康復中心

4 . 36 本 港 現 時 有 七 間 提 供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的非 政 府 機 構 獲 政 府 批 撥

經 常 津 貼 ， 營 辦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及 中 途 宿 舍 。 在 這 些 非 政 府 機 構

中 ， 有 四 個 營 辦 非 醫 療 式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的 機 構 獲 得 社 署 資 助 ， 其 餘 三

個營辦醫療式戒毒治療中心的機構則獲得 生署發放經常津貼。

4 . 37 由 一 九 九 八 年 三 月 起 ， 有 四 間 非 政 府機 構 獲 納 入 社 署 的 資 助

網 內 ， 包 括 巴 拿 巴 愛 心 服 務 團 、 基 督 教 得 生 團 契 、 基 督 教 信 義 會 芬 蘭

差 會 及 香 港 晨 曦 會 。 由 於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在 名 額 、 人 手 及 服

務 提 供 等 方 面 性 質 獨 特 ， 這 四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均 按 單 位 價 格 津 貼 模 式 獲

得 資 助 。 為 了 提 高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的 成 本 效 益 ， 並 促 使 有 關 非 政 府 機 構

繼 續 改 善 服 務 ， 社 署 現 正 檢 討 有 關 的 津 貼 制 度 ， 並 考 慮 改 用 其 他 資 助

模 式 ， 例 如 整 筆 撥 款 。 這 次 對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津 貼 制 度 的 檢 討 ，

會 與 社 署 和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監 察 其 他 社 會 服 務 沿 用 的 現 行 政 策 一

致。

4 . 38 生 署 現 時 為 三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經 常 資 助 ， 分 別 是 香 港 戒

毒 會 、 香 港 明 愛 及 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 這 三 個 機 構 營 辦 的 自 願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均 採 用 醫 療 模 式 提 供 戒 毒 服 務 。 生 署 現 正 檢 討 其 津 貼 制

度 ， 考 慮 改 用 以 成 效 或 表 現 為 本 的 模 式 ， 監 管 受 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 檢 討 的 目 的 ， 是 確 保 受 資 助 服 務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 提 高 向 公

眾負責的程度，並讓非政府機構可以更靈活地調配資源。

服務資料系統

4 . 39 多 年 來 ， 本 港 的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一 直 促請 政 府 考 慮 訂 定 服 務 標

準 ， 以 衡 量 本 港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的 成 效 。 政 府 認 為 ， 不 同 服 務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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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採 用 的 模 式 林 林 總 總 ， 要 訂 定 服 務 標 準 並 不 容 易 ， 但 也 同 意 衡 量 工

具 會 很 有 用 ， 既 可 確 保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 又 能 提 高 服 務 機 構 的 問 責 程

度 。 過 去 數 年 ， 當 局 在 訂 定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機 構 的 服 務 標 準 方 面 ， 取 得

了一些進展。

4 . 40 社 署 已 實 施 一 套 周 全 的 綱 領 ， 通 過 服務 表 現 監 察 制 度 ， 管 理

獲 資 助 的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 這 個 綱 領 包 括 ： 16 項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 訂 明

服 務 單 位 必 須 採 用 什 麼 政 策 、 程 序 和 方 法 才 能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 訂 明 服 務 性 質 和 服 務 量 ； 以 及 服 務 質 素 評 估 程 序 ， 用 以 評

定 服 務 單 位 是 否 符 合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 當 局 現 已 為 所 有 獲 社 署 資 助 的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機 構 擬 備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 包 括 四 間 非 醫 療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 五 間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 四 間 由 香 港 戒 毒 會 營 辦 的 中 途 宿

舍及明愛樂協會。

4 . 41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 禁 毒 基 金 資 助 進 行一 項 研 究 計 劃 ， 以 制 訂

一 套 評 估 本 港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成 效 的 科 學 化 工 具 。 該 計 劃 已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八 月 完 成 ， 所 研 製 的 戒 毒 治 療 成 效 評 估 電 腦 系 統 電 子 版 ， 是

特 別 為 衡 量 本 港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的 治 療 成 效 而 設 計 的 ， 當 中 包 括

書 面 問 卷 ， 以 及 供 輸 入 和 分 析 數 據 用 的 軟 件 程 式 。 現 時 本 港 有 多 間 戒

毒機構使用這套工具。

4 . 42 社 署 的 服 務 表 現 監 察 制 度 和 戒 毒 治 療成 效 評 估 電 腦 系 統 電 子

版 ， 是 為 本 港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訂 定 服 務 標 準 的 重 要 發 展 階 段 。 考 慮 到 本

港 提 供 不 同 模 式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而 每 間 機 構 也 有 本 身 的 目 標

和 宗 旨 ， 因 此 ， 要 訂 定 一 套 適 用 於 不 同 機 構 的 服 務 標 準 ， 實 在 極 為 複

雜 。 當 局 必 須 與 業 界 進 行 全 面 而 詳 細 的 諮 詢 ， 以 確 保 服 務 標 準 廣 泛 獲

得 有 關 的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接 受 。 此 外 ， 亦 應 成 立 一 個 由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和 業 內 從 事 研 究 的 專 家 組 成 的 專 責 小 組 ， 肩 負 這 項 重 要

任 務 。 當 局 首 先 可 考 慮 向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蒐 集 設 立 服 務 資 料 系 統 的 相 關

資料，以提供制訂服務標準所需的數據 。

加強戒毒治療服務與其他主流服務之間的聯繫和溝通

4 . 43 目 前 ，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的 青 少 年 服 務 單 位 (包 括 學 校 社 工

隊 、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中 心 、 外 展 隊 及 綜 合 服 務 隊 )， 都 有 為 容 易 濫 用 藥

物 的 高 危 青 少 年 提 供 早 期 介 入 和 跟 進 服 務 。 為 集 合 各 機 構 的 力 量 ， 從

而 為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服 務 ， 當 局 應 研 究 如 何 加 強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與 這 些

服 務 單 位 之 間 的 聯 繫 和 溝 通 。 有 需 要 緊 密 合 作 的 範 疇 可 包 括 改 善 資 料

的 交 換 和 受 助 人 的 轉 介 安 排 、 建 立 伙 伴 關 係 和 網 絡 ， 以 及 分 享 為 藥 物

倚賴者提供各種支援服務 (例如 :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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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設計以容易濫用藥物的青少年為對象的現有戒毒治療計劃

訓練營

4 . 44 海 洛 英 在 香 港 存 在 多 時 ， 現 時 仍 是 多 人 濫 用 的 藥 物 。 因

此 ，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現 時 營 辦 的 計 劃 ， 主 要 是 為 配 合 濫 用 鴉 片 類 藥

物 人 士 的 需 要 而 設 。 近 年 ， 濫 用 藥 物 者 (特 別 是 青 少 年 )服 用 氯 胺 酮 之

類 精 神 藥 物 的 情 況 十 分 普 遍 ， 因 此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有 需 要 改 良 以 鴉 片 類

藥 物 為 主 導 的 治 療 和 康 復 計 劃 ， 以 便 因 應 不 斷 轉 變 的 藥 物 濫 用 趨 勢 ，

為藥物倚賴者提供切合他們需要的服務。

4 . 45 由 於 很 多 人 普 遍 誤 以 為 服 用 精 神 藥 物並 無 害 處 ， 而 且 不 會 因

而 受 到 社 會 歧 視 ， 因 此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往 往 不 願 主 動 尋 求 專 業 協 助 和

治 療 。 為 應 付 這 些 毒 癮 不 深 的 青 少 年 的 需 要 ， 我 們 可 以 考 慮 在 香 港 舉

辦訓練營，作為新的治療方法。

4 . 46 在 美 國 ， 青 少 年 訓 練 營 是 一 種 較 傳 統住 院 安 排 廉 宜 的 戒 毒 治

療 方 法 。 短 期 訓 練 營 一 般 為 期 四 至 六 個 星 期 。 家 長 可 為 子 女 報 名 參

加 ， 以 改 善 子 女 的 問 題 行 為 ， 例 如 酗 酒 和 濫 用 藥 物 。 訓 練 營 模 擬 軍 事

環 境 ， 通 過 軍 事 訓 練 和 密 集 式 體 能 訓 練 ， 讓 青 少 年 學 習 如 何 面 對 困

境 、 尊 重 別 人 和 承 擔 責 任 。 這 些 經 驗 有 助 青 少 年 建 立 新 的 人 生 觀 和 方

向，摒棄以往的破壞性態度和行為。

4 . 47 現 時 有 不 止 一 種 訓 練 營 ， 一 般 準 則 是訓 練 營 必 須 以 半 軍 事 形

式 進 行 ， 在 軍 事 環 境 中 提 供 職 業 輔 導 、 心 理 輔 導 、 戒 毒 治 療 以 至 教 育

活 動 等 。 現 時 ， 美 國 大 部 分 訓 練 營 都 重 於 幫 助 結 業 學 員 康 復 和 成 功

融入社會，並以此作為計劃的主要目標。

4 . 48 參 考 美 國 的 經 驗 ， 我 們 認 為 本 港 的 戒毒 治 療 機 構 也 值 得 舉 辦

訓 練 營 之 類 的 創 新 計 劃 ， 讓 抱 嘗 試 心 態 或 慣 性 濫 用 藥 物 者 早 日 參 加 ，

接受介入和治療服務。

為青少年提供深夜活動設施

4 . 49  為 了 向 夜 遊 青 少 年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 當局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 為 邊 緣 青 少 年 設 立 夜 間 青 少 年 活 動 中 心 。 這 間 位 於 觀 塘

的 活 動 中 心 名 為 “ 蒲 吧 ” ，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協 青 社 營 辦 。 中 心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環 境 ， 讓 青 少 年 一 起 閒 談 、 飲 食 和 玩 樂 ， 以 及 接 受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 中 心 設 施 包 括 輔 導 室 、 網 絡 咖 啡 店 、 卡 拉 OK、 樂 隊 排 練 室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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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康 樂 活 動 室 ， 並 設 有 危 機 住 宿 服 務 以 及 供 進 行 籃 球 和 攀 石 活 動 的 遊

憩用地。

4 . 50 雖 然 蒲 吧 為 全 港 各 區 青 少 年 提 供 服 務， 但 當 局 認 為 仍 有 需 要

提 供 地 區 文 娛 康 樂 設 施 ， 以 配 合 在 深 夜 時 分 活 動 青 少 年 的 需 要 。 因

此 ， 社 署 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樂 文 化 署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推 出 試

驗 計 劃 ， 在 深 夜 開 放 北 區 及 沙 田 區 的 室 內 康 樂 中 心 ， 讓 非 政 府 機 構 為

夜 遊 青 少 年 舉 辦 各 種 各 樣 的 計 劃 和 活 動 ， 包 括 無 毒 狂 歡 派 對 、 禁 毒 活

動 、 跳 舞 比 賽 、 球 類 活 動 、 歷 奇 訓 練 、 就 業 指 引 、 生 活 技 能 訓 練 和 自

我 發 展 工 作 坊 等 。 鑑 於 中 心 使 用 者 都 給 予 正 面 評 價 ， 當 局 已 先 後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及 十 一 月 ， 在 將 軍 澳 及 葵 涌 區 作 出 相 若 安 排 。 並 已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二 月 就 這 項 試 驗 計 劃 進 行 檢 討 ， 並 建 議 個 別 地 區 評 估 對 這 類

活動的需要，以及考慮日後是否需要開放更多深夜活動設施。

加強禁毒工作人員的培訓

4 . 51 鑑 於 藥 物 濫 用 趨 勢 迅 速 轉 變 ， 前 線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包 括 社

工 、 朋 輩 輔 導 員 和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必 須 得 悉 新 的 治 療 和 康 復 模 式 及

相 關 資 料 。 當 局 應 為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更 多 與 工 作 相 關 的 培 訓 ， 使 他

們 掌 握 所 需 的 知 識 和 技 巧 ， 從 而 更 有 效 地 提 供 介 入 治 療 服 務 。 通 過 定

期 和 有 系 統 的 培 訓 ，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應 可 掌 握 更 多 關 於 處 理 濫 用 藥 物 者

的 知 識 和 技 巧 ， 以 及 接 觸 更 多 新 的 意 念 和 觀 點 ， 以 改 善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的資料庫

4 . 52 禁 毒 處 一 直 致 力 改 善 服 務 ， 現 正 研 究一 項 有 關 設 立 本 港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資 料 庫 的 建 議 。 建 議 的 資 料 庫 會 提 供 齊 備 的 資 料 ， 包

括 本 港 所 有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的 服 務 範 圍 、 收 納 準 則 和 程 序 ， 以 及 計 劃 的

內 容 、 期 間 和 費 用 ／ 收 費 等 。 為 確 保 廣 泛 宣 揚 資 料 ， 當 局 可 考 慮 把 資

料 上 載 到 禁 毒 處 的 網 頁 ， 並 定 期 予 以 更 新 。 較 長 遠 而 言 ， 若 得 各 有 關

團 體 支 持 ， 當 資 料 庫 的 收 集 得 較 完 整 和 全 面 的 數 據 ， 資 料 庫 將 或 可 為

有關當局及團體制訂計劃時提供參考。

跨專業的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合作模式

4 . 53 正 如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所 建議 ， 長 遠 來 說 ， 本 港 應

發 展 一 套 涉 及 不 同 界 別 (例 如 生 、 福 利 、 執 法 、 司 法 及 房 屋 等 )的 共

同護理模式，以改善為藥物倚賴者提供的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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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4 雖 然 共 同 護 理 的 概 念 現 時 並 沒 有 劃 一的 定 義 ， 但 這 個 概 念 是

指 一 個 可 直 接 改 善 為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的 治 療 ， 而 又 適 用 於 任 何 涉 及 機

構 或 服 務 之 間 緊 密 合 作 的 模 式 。 基 本 上 ， 共 同 護 理 必 須 採 用 跨 專 業 模

式 ， 促 進 從 事 禁 毒 工 作 甚 或 其 他 範 疇 的 不 同 機 構 和 專 業 人 員 分 工 合

作。

4 . 55 根據海外經驗，發展跨專業合作模式可能需要下列元素：

( a ) 由 準 伙 伴 ， 即 相 關 機 構 和 服 務 提 供 者 (例 如 醫 生 、 藥 房 、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 監 獄 服 務 、 生 專 家 、 社 工 隊 伍 、 房 屋 服 務 、

善 後 輔 導 及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 在 整 個 戒 毒 治 療 制 度 中 攜 手 合

作；

(b ) 制 訂 一 套 改 善 戒 毒 治 療 制 度 的 策 略 性計 劃 ， 包 括 檢 討 現 有 一

系 列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是 否 適 當 、 服 務 是否 方 便 使 用 、 現 有 各 項

服 務 的 名 額 ， 以 及 就 各 機 構 之 間 的 合作 訂 定 明 確 安 排 ， 以 便

採用綜合模式提供戒毒治療服務；

( c ) 為所有參與的機構訂定一套共同目標；以及

(d ) 安排相關機構共用受助人的資料。

4 . 56 在 研 究 外 國 推 行 跨 專 業 合 作 模 式 的 經驗 之 餘 ， 考 慮 本 港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的 獨 特 情 況 和 特 色 ， 對 香 港 發 展 跨 專 業 合 作 模 式 會 很 有 用 。

為 確 保 這 個 模 式 得 以 順 利 推 行 ， 當 局 必 須 向 準 伙 伴 機 構 進 行 廣 泛 諮

詢。



第五章

美沙酮治療計劃

I . 基本原則和整體目標

5 . 1 美 沙 酮 治 療 計 劃 (美 沙 酮 計 劃 )從 一 九 七 二 年 開 始 在 香 港 推

行 ， 這 是 唯 一 的 “ 代 用 “ 治 療 方 法 ， 以 照 顧 不 適 宜 或 不 願 意 接 受 住 院

或 其 他 治 療 方 式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 美 沙 酮 計 劃 提 供 自 願 門 診 式 服 務 ， 讓

求 診 者 可 以 與 家 人 同 住 ， 照 常 工 作 或 上 學 ， 也 可 繼 續 從 事 其 他 日 常 活

動。

5 . 2 美 沙 酮 計 劃 由 生 署 轄 下 20 間 美 沙 酮 診 所 推 行 。 計 劃 分 兩

種 ︰ 美 沙 酮 代 用 治 療 計 劃 和 美 沙 酮 戒 毒 計 劃 。 根 據 代 用 治 療 計 劃 ， 求

診 者 服 用 由 醫 生 開 處 若 干 劑 量 的 美 沙 酮 代 替 非 法 吸 食 海 洛 英 。 參 加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的 求 診 者 則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服 用 逐 步 減 少 劑 量 的 美 沙 酮 ， 以

戒絕毒癖。

I I . 具體目標

5 . 3 美沙酮計劃的具體目標如下︰

( a ) 提 供 一 種 容 易 得 到 、 合 法 、 醫 療 上 安全 而 有 效 的 藥 物 ， 以 取

代繼續濫用鴉片類違禁藥物；

(b ) 協助求診者過正常和自食其力的生活；

( c ) 通 過 監 察 、 健 康 教 育 和 輔 導 ， 減 少 以靜 脈 注 射 方 法 濫 用 藥 物

及 共 用 針 筒 的 情 況 ， 從 而 預 防 肝 炎 、破 傷 風 和 愛 滋 病 等 血 液

傳播的疾病；

(d ) 設 立 遍 布 全 港 的 診 所 網 絡 ， 鼓 勵 藥 物 倚 賴 者 到 診 所 接 受 治

療；

( e ) 協 助 減 少 因 濫 用 鴉 片 類 違 禁 藥 物 而 引致 的 反 社 會 行 為 ， 並 遏

止與藥物有關的罪行，以保障市民的安全；以及

( f ) 推 行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 協 助 藥 物 倚 賴 者戒 絕 毒 癖 ， 或 在 適 當 時

轉介他們接受合適的住院戒毒和康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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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服務對象

5 . 4 香 港 的 美 沙 酮 計 劃 採 取 門 戶 開 放 政 策， 不 論 性 別 、 年 齡 、 種

族 、 宗 教 信 仰 或 國 籍 ， 藥 物 倚 賴 者 都 可 獲 得 服 務 。 求 診 者 每 次 往 美 沙

酮 診 所 求 診 ， 須 繳 付 一 元 費 用 。 美 沙 酮 計 劃 收 納 求 診 者 的 準 則 ， 是 他

們 必 須 是 醫 學 上 無 即 時 生 命 危 險 的 鴉 片 類 藥 物 倚 賴 者 。 求 診 者 如 因 患

病 而 被 診 斷 為 不 適 宜 接 受 美 沙 酮 治 療 ， 會 被 轉 介 專 科 診 所 ／ 醫 院 診

治，並建議他們在健康情況穩定後返回美沙酮診所接受治療。

5 . 5 年 齡 在 21 歲 以 下 或 染 上 毒 癮 不 足 兩年 的 求 診 者 ， 會 獲 鼓 勵

參 加 住 院 計 劃 。 不 過 ， 這 些 求 診 者 如 認 為 住 院 治 療 會 妨 礙 他 們 工 作 或

上 學 等 ， 可 參 加 美 沙 酮 計 劃 。 至 於 年 齡 在 18 歲 以 下 的 年 輕 求 診 者 ，

通常須獲得家長同意後才可參加美沙酮計劃。

5 . 6 美沙酮求診者絕大部分為男性 (88 .5%)，年齡由 20 歲以下至

60 歲 以 上 。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生 署 登 記 冊 所 載 的

美沙酮求診者按年齡及性別的分布情況如下︰

年齡組別 男性 女性 總數

21 歲以 下  67 29 96

21 至 30 歲  1 537 436 1 973

31 至 40 歲  1 548 339 1 887

41 至 50 歲  2 353 247 2 600

51 至 60 歲  1  927  69 1  996  

60 歲以 上  1  482  36 1  518  

總數  8  914  1  156  10  070  

IV . 法規

5 . 7 本 港 目 前 並 無 任 何 關 於 美 沙 酮 計 劃 或 美 沙 酮 診 所 運 作 的 法

例。不過，求診者的個人資料會根據《危險藥物條例》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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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目前情況

診所的地點和運作

5 . 8 本 港 共 有 20 間 美 沙 酮 診 所 ︰ 港 島 四 間 、 九 龍 九 間 、 新 界 七

間 。 在 這 些 診 所 當 中 ， 有 六 間 在 日 間 開 放 (五 間 由 上 午 七 時 至 晚 上 十

時 ， 一 間 由 上 午 七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 其 餘 14 間 在 晚 間 開 放 (一 間 由 下

午 一 時 至 晚 上 八 時 ， 一 間 由 下 午 三 時 至 晚 上 十 時 ， 12 間 由 下 午 六 時

至 晚 上 十 時 )。 所 有 美 沙 酮 診 所 均 每 日 開 放 ， 包 括 星 期 日 和 公 眾 假

期 。 在 颱 風 襲 港 及 暴 雨 期 間 ， 美 沙 酮 診 所 會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 繼 續 開

放，為求診者服務。 20 間美沙酮診所的名單載於附附件 V。

行政

5 . 9 美 沙 酮 診 所 由 醫 療 輔 助 隊 隊 員 、 醫 生和 社 工 提 供 所 需 服 務 。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沙酮診所共有 152 名醫療輔助隊

隊 員 提 供 服 務 和 三 名 全 職 高 級 醫 生 負 責 督 導 工 作 。 同 時 ， 亦 有 43 名

醫 生 輪 值 ， 為 美 沙 酮 求 診 者 提 供 醫 療 護 理 ， 另 外 還 有 27 名 香 港 戒 毒

會全職社工為美沙酮求診者提供輔導和其他支援服務。

為求診者評估和重新評估

5 . 10 醫 生 會 為 剛 獲 收 納 的 求 診 者 進 行 有 系統 的 詳 細 評 估 ， 包 括 他

們 的 病 歷 、 社 會 背 景 及 身 體 狀 況 ， 並 開 處 初 步 建 議 的 美 沙 酮 劑 量 ， 該

劑 量 會 按 標 準 的 治 療 程 序 及 個 別 求 診 者 的 評 估 逐 步 調 較 至 適 合 的 劑

量。

5 . 11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起 ， 美 沙 酮 計 劃 設立 了 一 個 有 系 統 的 求 診

者 重 新 評 估 機 制 ， 以 便 定 期 對 求 診 者 的 個 別 治 療 計 劃 作 出 更 詳 細 的 審

核 。 根 據 這 個 機 制 ， 每 隔 六 個 月 便 會 為 所 有 美 沙 酮 求 診 者 重 新 進 行 評

估。

支援服務

5 . 12 除 每 日 獲 得 若 干 劑 量 的 美 沙 酮 外 ， 求診 者 也 可 獲 提 供 多 種 支

援 服 務 ， 包 括 個 人 和 小 組 輔 導 服 務 、 健 康 教 育 和 轉 介 參 加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 成 功 戒 毒 的 求 診 者 會 獲 香 港 戒 毒 會 提 供 為 期 18 個 月 的 善 後

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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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3 香 港 戒 毒 會 特 別 為 年 齡 在 21 歲 以 下 的 新 登 記 和 重 新 登 記 的

求診者、 21 歲及以上的新登記者，以及 21 歲及以上重新登記者提供

深 切 個 人 輔 導 服 務 。 首 兩 類 求 診 者 會 在 收 納 時 自 動 獲 安 排 社 工 跟 進 。

至 於 第 三 類 受 助 人 ， 香 港 戒 毒 會 會 應 他 們 的 要 求 或 按 照 醫 生 的 意 見 提

供 輔 導 服 務 ， 而 社 工 也 會 主 動 接 觸 受 助 人 進 行 輔 導 。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以 來 ， 香 港 戒 毒 會 的 社 工 舉 辦 了 多 項 小 組 活 動 ， 包 括 為 年 輕 和 女 性

求診者及求診者的家人而設的輔導小組。

5 . 14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正接 受 個 別 輔 導 服 務 的 美

沙酮求診者共有 1 864 人，其中 170 人參加美沙酮戒毒計劃， 101 人

接 受 香 港 戒 毒 會 為 期 18 個 月 的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 此 外 ， 香 港 戒 毒 會 舉

辦了共 54 項小組活動，參加者有 445 人。

美沙酮計劃作為監察和預防愛滋病毒／愛滋病的工具

5 . 15 鑑 於 以 靜 脈 注 射 方 式 吸 毒 的 濫 用 藥 物者 經 常 共 用 針 筒 ， 以 致

感 染 愛 滋 病 毒 ／ 愛 滋 病 的 風 險 大 增 ， 因 此 預 防 愛 滋 病 毒 ／ 愛 滋 病 已 成

為 美 沙 酮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 醫 生 會 與 所 有 新 登 記 和 重 新 登 記 的 求 診 者 會

面 ， 就 藥 物 濫 用 和 愛 滋 病 問 題 給 予 輔 導 。 社 工 則 會 以 小 組 形 式 提 供 輔

導 ， 解 釋 進 行 沒 有 安 全 措 施 的 性 行 為 和 共 用 針 筒 可 能 感 染 愛 滋 病 的 風

險。為加強健康教育宣傳，診所均張貼海報和展示有關資料。

5 . 16 美 沙 酮 診 所 實 施 了 自 願 愛 滋 病 毒 測 試和 非 聯 繫 不 記 名 檢 查 ，

因 此 ， 美 沙 酮 計 劃 是 對 本 港 濫 用 藥 物 者 感 染 愛 滋 病 毒 情 況 作 出 公 眾

生監察的重要途徑。

VI . 求診人數和名額

5 . 17 過 去 六 年 的 統 計 數 字 (見 下 表 )顯 示 ， 已 登 記 求 診 者 的 人 數 一

直保持穩定。新症數目由一九九七年的 1 350 宗大幅減至二零零一年

的 654 宗，但這趨勢在二零零二年出現逆轉，年內收納的新求診者為

966 名 。 平 均 每 日 求 診 人 數 也 由 一 九 九 七 年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間 的 約

6 600 人，上升至二零零二年的 7 101 人。截至二零零二年年底，美

沙 酮 診 所 21 歲 以 下 的 有 效 登 記 求 診 者 有 96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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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新症 1 350 1 280 1 028 838 654 966

平均每日求診人數 6 914 6 691 6 741 6 502 6 534 7 101 

平均登記人數 10 015 9 695 9 724 9 395 9 233 9 755 

5 . 18 美 沙 酮 診 所 有 能 力 應 付 對 治 療 服 務 突然 增 加 的 需 求 ， 因 此 發

揮 了 “ 安 全 網 ” 的 功 能 。 由 於 美 沙 酮 計 劃 本 身 採 納 了 這 種 機 制 ， 使 美

沙 酮 診 所 可 以 收 納 更 多 求 診 者 ， 因 此 政 府 並 無 計 劃 在 未 來 數 年 增 設 美

沙酮診所。

V I I . 最新發展和工作重點

對參加美沙酮計劃的雙程證或其他護照持有人實施新收費政策

5 . 19 為 跟 進 二 零 零 三 年 二 月 發 表 的 《 人 口政 策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書 》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 政 府 開 始 按 悉 數 收 回 成 本

原 則 ， 向 非 香 港 居 民 ， 即 雙 程 證 持 有 人 及 其 他 訪 客 徵 收 費 用 。 在 新 政

策 下 ， 雙 程 證 及 外 國 護 照 持 有 人 每 次 到 美 沙 酮 診 所 求 診 ， 均 須 繳 付

23 元。

加強美沙酮計劃作為監察和預防愛滋病毒／愛滋病的工具的功能

5 . 20 二 零 零 三 年 七 月 ， 深 水 美 沙 酮 診 所 、 香 港 仔 美 沙 酮 診 所 及

何 文 田 美 沙 酮 診 所 試 辦 愛 滋 病 病 毒 抗 體 (尿 液 )普 及 測 試 計 劃 ， 為 期 三

個 月 。 這 計 劃 的 目 的 ， 是 及 早 診 斷 美 沙 酮 求 診 者 有 否 感 染 愛 滋 病 毒 ，

以 便 進 行 治 療 。 當 局 評 估 試 驗 計 劃 的 成 效 後 ， 愛 滋 病 病 毒 抗 體 (尿 液 )

普 及 測 試 將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擴 展 到 所 有 美 沙 酮 診 所 ， 以 加 強 美 沙 酮

計劃在監察和預防愛滋病毒／愛滋病方面的功能 。

把現時以人手操作的數據管理系統電腦化

5 . 21 資 訊 科 技 署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展 開了 一 項 為 美 沙 酮 計 劃 業

務 重 組 研 究 ， 以 便 把 現 時 以 人 手 操 作 的 數 據 管 理 系 統 電 腦 化 。 這 項 電

腦 化 計 劃 可 促 進 更 有 效 管 理 美 沙 酮 計 劃 的 數 據 ， 並 騰 出 人 手 協 助 進 行

各 項 改 善 服 務 措 施 ， 例 如 加 強 美 沙 酮 計 劃 下 的 輔 導 服 務 及 健 康 教 育 。

此 外 ， 編 製 管 理 統 計 報 告 的 工 作 也 會 更 具 效 率 。 生 署 應 對 這 項 電 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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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計 劃 進 行 密 切 監 察 ， 使 其 順 利 推 行 ， 以 確 保 為 美 沙 酮 求 診 者 提 供 的

服務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

新的美沙酮計劃社會服務中心

5 . 22 香 港 戒 毒 會 現 正 計 劃 在 深 水 公 立 醫 局 上 層 設 立 一 個 新 的 美

沙 酮 計 劃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 為 美 沙 酮 求 診 者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 這 個 新 中

心 將 為 美 沙 酮 求 診 者 提 供 一 系 列 支 援 服 務 ， 包 括 個 人 輔 導 、 小 組 輔

導 、 就 業 安 排 和 轉 介 服 務 、 社 交 和 康 樂 活 動 ， 以 及 住 院 戒 毒 計 劃 和 中

途 宿 舍 轉 介 服 務 等 。 當 局 應 充 分 考 慮 和 支 持 香 港 戒 毒 會 這 項 新 措 施 ，

作為改善美沙酮治療計劃的重要步驟 。



第六章

物質誤用診所及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I . 基本原則和整體目標

6 . 1 在 香 港 ， 專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而 設 的服 務 有 兩 大 類 ：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及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 這 些 服 務 主 要 功 能 是 為 濫 用 精 神

藥物者提供切合所需的專科中層和深層預防服務。

6 . 2 這 些 服 務 的 整 體 目 標 ， 是 為 濫 用 精 神藥 物 者 提 供 場 地 ， 以 便

他 們 取 得 濫 用 藥 物 禍 害 的 資 料 和 接 受 適 時 的 輔 導 ， 並 接 受 戒 毒 治 療 和

康復服務。

I I . 具體目標

6 . 3 物質誤用診所的具體目標如下：

( a )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其 他 醫 護 服 務 機 構 合作 ， 為 濫 用 藥 物 者 提 供

專 業 的 醫 療 及 輔 導 服 務 ， 幫 助 他 們 控制 症 狀 、 戒 除 毒 癖 及 成

功康復；

(b ) 找 出 大 多 數 濫 用 藥 物 者 在 生 理 上 、 精神 上 隨 之 而 來 的 疾 病 ，

以便提供適當的專科治療和康復服務；

( c ) 就 處 理 和 轉 介 濫 用 藥 物 者 的 事 宜 ， 向其 他 醫 護 服 務 機 構 、 非

政府機構和公眾人士提供專家意見和推行教育；以及

(d ) 就 濫 用 藥 物 者 的 醫 療 概 況 、 治 療 成 效和 提 供 服 務 的 安 排 是 否

恰當，進行研究。

6 . 4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的具體目標是：

( a ) 協 助 濫 用 藥 物 者 戒 除 服 用 藥 物 的 習 慣， 並 建 立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b ) 提 高 容 易 濫 用 藥 物 人 士 對 毒 品 的 警 覺性 ， 並 引 導 他 們 遠 離 毒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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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為濫用藥物者的家人提供輔導和協助；

(d ) 為中學生和邊緣青少年舉辦禁毒教育計劃；以及

( e ) 為 從 事 不 同 專 業 的 人 員 提 供 專 業 訓 練， 以 便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提供協助。

I I I . 服務對象

6 . 5 物質誤用診所為以下各類求診者提供服務：

( a ) 非 政 府 機 構 轉 介 接 受 專 科 診 治 的 濫 用精 神 藥 物 者 。 這 是 社 會

和醫療康復綜合計劃其中一環；以及

(b ) 醫 院 或 診 所 等 醫 護 服 務 機 構 轉 介 的 藥物 倚 賴 者 。 他 們 因 藥 物

產 生 不 良 影 響 (例 如 急 性 中 毒 、 禍 害 性 服 用 、 藥 物 倚 賴 綜 合

症 的 相 關 斷 癮 症 狀 、 精 神 病 及 其 他 相 關 的 精 神 和 行 為 障 礙 )
而前往或被送往醫護服務機構。

6 . 6 至於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的服務對象則包括：

( a ) 中學生；

(b ) 身 處 高 危 環 境 ／ 情 況 及 ／ 或 對 濫 用 精神 藥 物 的 危 險 和 後 果 一

無所知的可能濫用藥物人士；

( c ) 基於種種理由未經診治而間歇服用精神藥物者；

(d ) 生理及／或心理上倚賴藥物的長期濫用精神藥物者；

( e ) 與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關 係 密 切 的 人 ， 例如 家 人 、 校 方 人 員 和 僱

主；以及

( f ) 為 有 可 能 、 間 歇 或 慣 性 濫 用 精 神 藥 物者 提 供 服 務 的 不 同 專 業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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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法規

6 . 7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隸 屬 醫 院 管 理 局 ， 受 《 醫 院 管 理 局 條 例 》 (第

113 章 )規 管 。 至 於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運 作 ， 則 沒 有 受 特 定

法規規管。

V. 目前情況

6 . 8 鑑 於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所 需 的 醫 療 和 精神 治 療 服 務 短 缺 ， 醫 管

局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 在 九 龍 醫 院 開 設 物 質 誤 用 診 療 所 。 本

港現時共有六間物質誤用診所，分別設於下列地點：

( a ) 位 於 九 龍 醫 院 的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 與 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PS33

等與藥物有關的機構共同提供服務；

(b ) 位 於 東 區 尤 德 夫 人 那 打 素 醫 院 的 物 質誤 用 診 所 ， 與 新 設 的 東

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共同提供服務；

( c ) 位 於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的 酗 酒 及 藥 物 濫用 中 心 ， 與 路 德 會 青 欣

中心等與藥物有關的機構共同提供服務；

(d ) 位於瑪麗醫院的青少年濫用藥物診所；

( e ) 位 於 葵 涌 醫 院 的 藥 物 誤 用 評 估 中 心 。該 評 估 中 心 及 所 提 供 的

住 院 戒 毒 服 務 均 設 於 葵 涌 醫 院 ， 而 門診 服 務 則 設 於 瑪 嘉 烈 醫

院 。 該 評 估 中 心 與 榮 頌 團 契 及 善 導 會等 與 藥 物 有 關 的 機 構 共

同提供服務；以及

( f ) 位 於 青 山 醫 院 的 屯 門 物 質 濫 用 診 療 所， 與 明 愛 容 圃 中 心 及 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賽 馬 會 日 出 山 莊 等 不同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共 同 提

供服務。

6 . 9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 身 體 和精 神 狀 況 評 估 、 戒 毒 和

輔 導 服 務 、 並 存 的 精 神 和 心 理 問 題 治 療 ， 以 及 視 乎 需 要 轉 介 受 助 人 接

受 其 他 專 科 治 療 。 這 些 診 所 的 求 診 者 大 多 接 受 門 診 治 療 。 至 於 是 否 需

要 接 受 一 段 時 間 的 住 院 治 療 ， 則 視 乎 個 別 求 診 者 的 具 體 需 要 而 定 。 診

所 會 考 慮 為 經 診 斷 為 患 有 嚴 重 精 神 或 生 理 併 發 症 (例 如 藥 物 引 致 的 精

神 病 或 斷 癮 症 狀 引 致 的 抽 搐 )， 以 及 多 次 接 受 門 診 治 療 仍 未 能 成 功 戒

毒的求診者，提供住院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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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0 除 住 院 及 門 診 服 務 外 ，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亦 向 市 民 推 行 藥 物 教

育 ， 並 為 從 事 禁 毒 工 作 的 社 工 提 供 訓 練 ， 以 及 向 前 線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提

供濫用藥物資訊服務。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6 . 11 目 前 ， 本 港 共 有 五 間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服 務 的 輔 導 中

心 ， 分 別 是 服 務 西 九 龍 的 PS33； 新 界 西 的 明 愛 容 圃 中 心 ； 新 界 東 的

路 德 會 青 欣 中 心 ； 港 島 區 的 東 華 三 院 越 峰 成 長 中 心 及 九 龍 東 的 路 德 會

青 怡 中 心 。 後 兩 間 輔 導 中 心 已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投 入 服 務 ， 以 應 付

濫用精神藥物者人數在二零零零年的上升趨勢。

6 . 12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的服務包括：

( a )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康 復 服 務 ， 包括 進 行 評 估 、 為 他 們 選

配 合 適 的 戒 毒 模 式 、 提 供 預 防 重 染 毒癖 輔 導 ， 以 及 個 人 和 小

組輔導服務，從而幫助他們重過正常生活；

(b ) 為有可能或間歇濫用精神藥物者舉辦禁毒教育活動；

( c ) 為受助人的家人提供輔導及支援服務；

(d ) 在藥物及濫用藥物方面提供專業資料和意見；以及

( e ) 為 從 事 不 同 專 業 的 人 員 提 供 專 業 訓 練， 為 有 可 能 、 間 歇 或 慣

性濫用藥物者提供服務。

PS33

6 . 13 香港基督教社會服務處 PS33 在一九八八年成立，是香港首

間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而 設 的 輔 導 中 心 。 該 中 心 位 於 尖 沙 咀 ， 為 居 於 西

九 龍 (包 括 九 龍 城 、 深 水 和 油 尖 旺 區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康 復 服

務 。 PS3 3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二 月 推 出 一 項 為 期 兩 年 的 “ 破 冰 行 動 ”

( “ I C E  B r e a k i n g  A c t i o n ” 計 劃 ， 其 中 “ ICE ” 的 “ I ” 代 表 “ 冰 ”

( I c e ) ， “ C ” 代 表 “ 大 麻 ” (Cannab i s ) ， “ E ” 代 表 “ 搖 頭 丸 ”

( E c s t a s y )及 “ 氯 胺 酮 ” ( K e t a mi n e ) )。 計 劃 內 容 包 括 為 濫 用 派 對 藥 物 者

提 供 早 期 介 入 服 務 、 治 療 服 務 、 以 及 為 間 歇 濫 用 派 對 藥 物 者 舉 辦 精 簡

介入活動，以喚醒他們注意濫用藥物有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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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容圃中心

6 . 14 明 愛 容 圃 中 心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成 立 ， 是專 為 居 於 新 界 西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而 設 的 輔 導 中 心 ， 服 務 範 圍 包 括 屯 門 、 元 朗 、 荃 灣 及 葵 青

區 。 二 零 零 一 年 ， 該 中 心 在 禁 毒 基 金 資 助 下 ， 為 年 輕 人 設 立 禁 毒 網 站

(www. hugs .o rg .hk)， 提 供 網 上 指 導 及 資 訊 服 務 ， 以 生 動 吸 引 的 手 法 ，

在 互 聯 網 上 向 青 少 年 提 供 有 關 濫 用 藥 物 的 禍 害 、 治 療 服 務 及 網 上 輔 導

服務的 新資料。

路德會青欣中心

6 . 15 路 德 會 青 欣 中 心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成 立 ， 專 為 居 於 新 界 東 (包 括

沙 田 、 大 埔 和 北 區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服 務 。 該 中 心 的 服 務 包 括 個 案

評 估 、 為 濫 用 藥 物 者 提 供 預 防 重 染 毒 癖 治 療 和 轉 介 服 務 、 電 話 諮 詢 以

及 個 人 、 家 庭 和 小 組 輔 導 ， 該 中 心 並 在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中 學 推 行 禁 毒 教

育 。 路 德 會 資 助 設 立 的 牧 養 輔 導 小 組 ， 便 是 預 防 重 染 毒 癖 模 式 的 其 中

一項措施 。

路德會青怡中心

6 . 16 路 德 會 青 怡 中 心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成立 ， 主 要 為 居 於 九 龍 東

(包 括 黃 大 仙 、 西 貢 、 將 軍 澳 及 觀 塘 區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服 務 ，

包 括 社 工 及 職 業 輔 導 、 治 療 小 組 、 自 我 增 值 計 劃 及 為 從 事 不 同 專 業 的

人 員 提 供 其 他 培 訓 。 該 中 心 亦 與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學 校 、 警 方 及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建 立 重 要 聯 繫 ， 推 廣 反 吸 毒 文 化 ， 以 及 利 便 機 構 互 相 轉 介 服 務 使

用者，藉以進行多層面的介入。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6 . 17 東 華 三 院 越 峰 成 長 中 心 在 二 零 零 二 年十 月 開 始 投 入 服 務 ， 為

居 於 港 島 (包 括 中 西 區 、 東 區 、 灣 仔 、 南 區 及 離 島 區 )的 間 歇 或 慣 性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全 人 治 療 服 務 。 該 中 心 採 用 多 層 介 入 模 式 ， 包 括 為

一 般 學 生 舉 辦 社 區 禁 毒 教 育 運 動 ， 為 可 能 濫 用 藥 物 者 舉 辦 朋 輩 禁 毒 大

使 訓 練 活 動 ， 為 間 歇 濫 用 藥 物 者 舉 辦 小 組 治 療 活 動 ， 為 慣 性 濫 用 藥 物

者及其家人提供臨 介入服務，以及與相關專業人員建立重要聯繫。

VI . 入住人數和名額

6 . 18 二 零 零 零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間 ， 六 間 物 質誤 用 診 所 的 首 次 求 診 人

數，跟進求診人數和總求診人數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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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首次求診人數 跟進求診人數 總求診人數 增加比率

2000 727 4  314  5  041  +18 .31

2001 701 5  415  6  116  +21 .3

2002 869 7  285  8  154  +33 .3

6 . 19 本 港 對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的 需 求 受 多 項 因素 影 響 ， 包 括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和 主 動 求 診 者 的 人 數 ； 非 政 府 機 構 在 求 診 者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前 後

會 否 在 輔 導 和 跟 進 服 務 方 面 提 供 社 會 康 復 支 援 ； 以 及 其 他 社 會 服 務 或

機 構 的 轉 介 模 式 。 根 據 過 去 幾 年 的 服 務 統 計 數 字 ， 醫 管 局 預 計 對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的 服 務 需 求 在 未 來 數 年 會 持 續 增 加 。 醫 管 局 會 定 期 檢 討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 並 會 視 乎 需 要 ， 在 每 個 聯 網 成 立 物 質 誤 用 服 務

隊 。 同 時 ， 醫 管 局 會 鞏 固 聯 網 內 非 政 府 機 構 之 間 的 網 絡 ， 以 改 善 協

調 ， 避 免 服 務 重 疊 。 至 於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的 醫 療 服 務 方 面 ， 這 份 計 劃

第 4.34 至 4.35 段提及借助普通科醫生提供服務，這應可增加資源，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加強服務 。

6 . 20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在 過 去 三 年的 個 案 數 目 及 小 組 活 動

次數如下：

年份 個案數目 相對於前一年

的增減幅度

小組活動

數目

相對於前一年

的增減幅度

2 0 0 0 3 4 0 + 2 8 . 8 6 4 7 + 8 5 . 4

2 0 0 1 3 7 2 + 9 . 4 6 5 6 + 1 . 4

2 0 0 2 3 6 6 - 1 . 6 9 9 1 + 5 1 . 1

6 . 21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個 案 數 目 ，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的 340

宗 ， 增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的 366 宗 ， 增 幅 為 7.6%。 此 外 ，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者舉辦的小組活動數目，亦由二零零零年的 647 項，激增至二零零

二年的 991 項，增幅為 53.2%。由此可見，輔導中心已因應服務需求

的 增 長 加 強 服 務 。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增 設 了 兩 間 輔 導 中 心 ， 使 服

務 範 圍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 五 間 中 心 均 採 取 積 極 進 取 的 方 式 ， 到 各 中 學

推 行 預 防 教 育 及 提 供 跟 進 服 務 ， 為 間 歇 或 抱 嘗 試 心 態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的

青少年及其家人，以及有關專業人員提供重要的服務。  

51



VI . 最新發展及工作重點  

6 . 22 醫 管 局 計 劃 在 未 來 數 年 實 行 多 項 措 施， 以 促 進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而 設 的 治 療 服 務 進 一 步 發 展 。 有 關 措 施 包 括 設 立 醫 院 聯 網 ， 以 及

接管 生署的普通科門診診療所。

聯網管理架構

6 . 23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第 四 季 ， 醫 管 局 實 施 聯網 管 理 架 構 ， 把 轄 下 醫

院 及 有 關 服 務 納 入 七 個 聯 網 ， 分 別 是 ： 九 龍 東 、 九 龍 西 、 九 龍 中 、 港

島 東 、 港 島 西 、 新 界 西 及 新 界 東 。 在 聯 網 安 排 下 ， 醫 管 局 會 按 照 每 個

聯 網 的 人 口 需 要 ， 提 供 一 系 列 全 面 的 住 院 、 日 間 醫 療 及 以 社 區 為 本 的

健 康 護 理 服 務 。 此 外 ， 醫 管 局 已 委 任 聯 網 總 監 監 察 聯 網 服 務 區 域 內 所

有 醫 院 及 服 務 單 位 的 表 現 ， 以 及 為 所 有 獲 分 配 的 資 源 負 責 。 預 計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的 服 務 也 會 朝 這 個 方 向 發 展 ， 使 非 政 府 機 構 與 物 質 誤 用 診

所之間的轉介安排進一步簡化，雙方的合作關係也得以加強。

醫管局與聯網內的戒毒治療機構定期舉行研討會

6 . 24 基 於 新 的 聯 網 安 排 可 加 強 為 每 個 聯 網內 的 人 口 提 供 切 合 所 需

的 健 康 護 理 服 務 ， 以 及 每 個 聯 網 的 濫 用 藥 物 者 對 醫 療 服 務 的 需 求 各 有

不 同 ， 同 一 聯 網 內 的 醫 管 局 人 員 及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有 需 要 定 期 進 行 討 論

及 交 流 ， 促 進 醫 管 局 與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建 立 更 緊 密 和 理 想 的 合 作 關 係 ，

以便為濫用藥物者提供更佳的服務。

物質誤用診所與戒毒治療機構的經驗交流

6 . 25 為 推 廣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 住 院 戒 毒 治 療和 康 復 中 心 及 輔 導 中 心

合 作 成 功 的 經 驗 ， 提 供 戒 毒 服 務 的 機 構 可 不 時 舉 辦 經 驗 分 享 會 ， 討 論

如何加強合作及持續改善服務。

接管 生署的普通科門診診療所

6 . 26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 政 府 決 定 把 生 署 轄 下 的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療 所 移 交 醫 管 局 管 理 。 醫 管 局 在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年 度 試 行 接 管 五 間 診

療 所 後 ，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七 月 再 接 管 其 餘 59 間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療 所 。 長

遠 來 說 ， 為 向 濫 用 藥 物 者 提 供 更 佳 的 護 理 服 務 ， 當 局 可 考 慮 讓 普 通 科

醫生參與為社區內的濫用藥物者提供的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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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第三層專科部門

6 . 27 長 遠 來 說 ， 當 局 應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設 立 第 三 層 專 科 部 門 ，

加 強 醫 管 局 藥 物 濫 用 治 療 服 務 。 該 部 門 應 全 日 提 供 服 務 、 加 強 社 工 服

務 ， 並 具 備 有 別 於 普 通 精 神 科 病 房 的 專 科 住 院 設 施 。 此 外 ， 也 應 提 供

日間醫院及戒酒治療等新服務。



第七章

善後輔導和重返社會

I . 基本 原則和整體目標

7 . 1 為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的 基 本 原 則 ， 是 幫

助 他 們 繼 續 遠 離 毒 品 ， 重 過 健 康 生 活 。 本 港 目 前 有 多 類 為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而 設 的 善 後 輔 導 及 支 援 服 務 ， 包 括 中 途 宿 舍 服 務 、 互 助 服

務 、 職 業 訓 練 及 就 業 安 排 等 。 這 些 計 劃 的 整 體 目 標 ， 是 協 助 康 復 者 重

建新生、遠離毒品，並重返社會，做個好公民。

I I . 具體目標

7 . 2 善後輔導服務的具體目標如下：

( a ) 協助並鼓勵康復者繼續遠離毒品；

( b ) 幫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重 拾 自 信 ， 負 起 對 家 庭 和 社 會 應 有 的 責 任 ；

以及

( c ) 鼓勵康復者互相合作和幫助，建立友誼。

7 . 3 中途宿舍的具體目標如下：

( a ) 為已康復的藥物倚賴者提供臨時住所；

( b ) 鼓勵康復者在日間參與各類工作計劃；

( c ) 為他們安排小組輔導和院友聚會；

( d ) 在周末和假日安排社交／社區活動；

( e ) 安排家庭輔導，協助改善家庭關係；以及

( f ) 協助已康復的藥物倚賴者重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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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服務對象

7 . 4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的 自 願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計 劃 ， 通 常 以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作 為 基 本 環 節 。 這 些 非 政 府 機 構 很 多 都 為 轄 下 戒 毒 中 心 的

康 復 者 營 辦 中 途 宿 舍 ， 有 些 更 收 納 轄 下 戒 毒 所 以 外 的 其 他 住 院 戒 毒 治

療中心的康復者。

IV . 法規

7 . 5 為 四 名 或 以 上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住 宿 照 顧 的 中 途 宿 舍 ， 須 受

《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例》（第 566 章）管制。該條

例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開 始 生 效 。 中 途 宿 舍 的 營 辦 者 必 須 領 有 牌 照

或豁免證明書，方可營辦有關服務。

V. 目前情況

善後輔導服務

7 . 6 現 時 有 多 間 營 辦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善 後 輔

導服務，協助藥物倚賴者重新融入社會。所舉辦的活動包括：

( a ) 職業訓練及就業安排服務；

( b ) 對已出院的康復者進行家訪、家庭參與和支援活動；以及

( c ) 輔導服務和宗教聚會。

7 . 7 此 外 ， 還 有 兩 間 機 構 為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 培 康 聯 會 由 一 羣 志 願 戒 毒 康 復 者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成 立 ， 宗 旨 是 提 高

會 員 的 自 助 及 互 助 精 神 ， 從 而 遠 離 毒 品 。 該 會 的 會 員 包 括 香 港 戒 毒 會

轄 下 戒 毒 中 心 的 康 復 者 及 已 戒 毒 的 美 沙 酮 求 診 者 。 現 時 的 會 員 人 數 超

過 3 000 人，當中約有 359 人為活躍會員，所舉辦的活動包括朋輩輔

導 、 康 樂 活 動 、 興 趣 小 組 及 職 業 輔 導 等 。 該 會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獲 禁 毒 基

金 資 助 成 立 職 業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 為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 及 四 月 ， 該 會 開 辦 聘 用 男 性 會 員 的 搬 運 服 務 ，

以 及 聘 用 女 性 會 員 的 速 遞 服 務 ， 藉 此 為 康 復 者 提 供 就 業 機 會 。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 培 康 聯 會 在 深 入 就 業 援 助 基 金 贊 助 下 ， 推 出 為 期 兩 年 的 職

業 技 能 及 職 位 創 造 計 劃 ， 為 康 復 者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及 職 業 介 紹 服 務 。 在

二零零一年四月至二零零三年三月期間，共有 3 377 人參與該計劃的

課程和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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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明 愛 樂 協 會 獲 社 署 資 助 ， 為 藥 物 倚 賴 者 、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 美 沙 酮 求 診 者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輔 導 及 協 助 ， 使 藥 物 倚 賴 者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 為 配 合 服 務 對 象 不 斷 轉 變 的 需 要 ， 該 會 近 着 重 提 供 家 庭 及 小

組輔導服務。

中途宿舍

7 . 9 中 途 宿 舍 為 已 完 成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的 康 復 者 而 設 ， 是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的 重 要 一 環 。 設 立 中 途 宿 舍 的 目 的 ， 在 於 為 康 復 者 提 供 臨 時

居 所 及 專 業 服 務 ， 訓 練 他 們 重 新 適 應 社 會 。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 輔 導 、

生 活 技 能 訓 練 、 職 業 技 能 訓 練 及 就 業 輔 助 。 有 些 中 途 宿 舍 的 營 辦 者 更

與入住者的家人合作，加強對入住者的支援。

7 . 10 各 非 政 府 機 構 轄 下 中 途 宿 舍 的 服 務 對 象 、 入 住 期 及 舉 辦 的 活

動如下：

機 構  中 途 宿 舍  服 務 對 象  入 住 期  活 動 類 別  

巴 拿 巴 愛 心

服務團  

馬 鞍 山 中

途宿舍  

40 歲 以 下 已

康 復 的 女 性

藥物倚賴者  

6 個月  輔 導 、 小 組 治 療 、 康

樂 活 動 、 職 業 技 能 訓

練 、 體 能 訓 練 、 歷 險

訓練及音樂訓練。  

基 督 教 信 義

會芬蘭差會  

位 於 葵 涌

的 中 途 宿

舍  

已 康 復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3 個月  輔 導 、 宗 教 活 動 、 康

樂 活 動 、 工 作 治 療 、

職業及家庭輔導。  

長 洲 男 青

少 年 訓 練

中心  

已 康 復 的 男

性 青 少 年 藥

物倚賴者  

12 個月   

長 洲 女 子

訓練中心  

已 康 復 的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  

基 督 教 正 生

會  

梅 窩 成 年

男 子 訓 練

中心  

已 康 復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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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  中 途 宿 舍  服 務 對 象  入 住 期  活 動 類 別  

基 督 教 得 生

團契  

位 於 西 貢

的 中 途 宿

舍  

25 歲 以 下 已

康 復 的 年 輕

藥物倚賴者  

6 個 月  職 業 訓 練 、 職 業 輔

導、家庭輔導。  

香港晨曦會  黃 大 仙 中

心  

已 康 復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6 個月  輔 導 、 宗 教 治 療 、 康

樂活動、工作治療。

婦女宿舍  已 康 復 的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3 個月  

白 普 理 康

青中心  

已 康 復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3 個月  

香港戒毒會  

九龍宿舍  已 康 復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3 個月  

白 普 理 聯

青中心  

已 康 復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3 個月   

白 普 理 培

青中心 1 

已 康 復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不定  

個 人 及 小 組 輔 導 、 社

交 及 康 樂 活 動 、 健 康

講 座 、 自 助 及 互 助 活

動、就業輔導服務。

 

 

 

 

 

 

- 

 

順 天 中 途

宿舍  

已 康 復 的 男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6 個 月  宗 教 輔 導 、 康 樂 活

動 、 工 作 治 療 、 職 業

介紹。  

基 督 教 互 愛

中心  

火 炭 青 少

年 中 途 宿

舍 2 1  

- - - 

1 自二零零三年十一月開始，白普理培青中心轉作財政自給的宿舍。 
2 火 炭 青 少 年 中 途 宿 舍 已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停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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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 入住人數和名額

7 . 11 根 據 各 機 構 呈 報 的 資 料 ，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二 年 間 ， 上 述 中 途

宿舍的核准名額及入住人數如下：

入 住 人 數

名 額 2000 2001 2002機 構 中 途 宿 舍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巴 拿 巴 愛 心

服務團

馬 鞍 山 中 途 宿

舍

25 19 20 14

基 督 教 信 義

會芬蘭差會

葵 盛 圍 中 途 宿

舍

28 40 52 52

長 洲 男 青 少 年

訓練中心

40

長 洲 女 子 訓 練

中心

20

基 督 教 正 生

會

梅 窩 成 年 男 子

訓練中心

24

基 督 教 得 生

團契

位 於 西 貢 的 中

途宿舍

12 32 32 43

香港晨曦會 黃大仙中心 16 37 43 28

婦女宿舍 10 42 34 24

白 普 理 康 青 中

心

14 61 69 62

九龍宿舍 16 70 65 81

香港戒毒會

聯青中心 16 80 6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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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住 人 數

名 額 2000 2001 2002機 構 中 途 宿 舍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白 普 理 培 青 中

心

20 103 103 100

順天中途宿舍  20 13 10 10基 督 教 互 愛

中心  
火 炭 青 少 年 中

途宿舍 2
 

1 2 - - -

總數   218 55 436 61 441 54 445 38

7 . 12 本 港 對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及 中 途 宿 舍 的 需 求 ， 受 多 項 因 素 影 響 ，

包 括 離 開 院 舍 的 康 復 者 人 數 ；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是 否 願 意 互 相 扶

持 ， 不 再 重 染 毒 癖 ； 以 及 康 復 者 對 社 交 、 康 樂 及 其 他 活 動 的 需 求 有 否

改 變 。 鑑 於 藥 物 濫 用 的 趨 勢 及 模 式 不 斷 轉 變 ， 提 供 善 後 輔 導 服 務 的 機

構 必 須 密 切 監 察 並 評 估 其 服 務 目 標 及 所 提 供 服 務 是 否 仍 然 切 合 現 有 康

復者的需要。

V I I . 最新發展和工作重點

有關為藥物倚賴者提供職業技能訓練及就業輔助的聚焦小組

7 . 13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五 月 十 六 日 期 間 ，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召 開 了 五 次 聚 焦 小 組 會 議 ， 出 席 者 包 括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的

提 供 者 和 使 用 者 ， 會 上 討 論 如 何 加 強 為 年 輕 及 中 年 已 康 復 藥 物 倚 賴 者

而 設 的 職 業 技 能 訓 練 及 就 業 輔 助 服 務 。 聚 焦 小 組 的 主 要 討 論 結 果 如

下：

( a ) 為 戒 毒 康 復 者 提 供 擬 寫 求 職 信 和 履 歷 表 、 面 試 技 巧 ， 溝 通

／ 人 際 技 巧 等 輔 助 技 巧 訓 練 ， 並 向 他 們 灌 輸 正 確 的 工 作 態

度，幫助他們求職及維持穩定的工作；

2 火 炭 青 少 年 中 途 宿 舍 已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停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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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以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作 為 協 助 戒 毒 康 復 者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的 另 一 途

徑；

( c ) 改 善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之 間 的 合 作 ， 並 加 強 勞 工 處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舉 辦 的 各 項 職 業 技 能 訓 練 ／ 就 業 輔 助 計 劃 ， 從 而 擴 大 戒 毒

康復者的就業市場；以及

( d ) 很 多 僱 主 都 不 願 意 聘 請 戒 毒 康 復 者 ， 而 且 對 他 們 履 行 職 務 的

能力表示懷疑。

尚待改善之處

加強為康復中／已康復的藥物倚賴者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助

7 . 14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現 時 提 供 的 職 業 訓 練 ， 主 要 集 中 於 木 工 、 油

漆 、 車 輛 維 修 、 空 調 工 程 ， 以 至 電 腦 操 作 、 橫 額 製 作 及 平 面 設 計 等 特

定 工 作 技 能 訓 練 。 此 外 ， 有 些 機 構 也 提 供 輔 助 技 巧 訓 練 ， 例 如 求 職 技

巧 及 面 試 技 巧 課 程 。 為 協 助 康 復 中 的 人 士 尋 找 工 作 並 繼 續 受 聘 ， 各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應 考 慮 加 強 現 有 的 職 業 訓 練 ， 增 設 擬 寫 履 歷 表 及 人 際 技 巧

等輔助技巧訓練，以便向受助人灌輸正確的工作態度。

7 . 15 勞 工 處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現 時 營 辦 多 項 職 業 技 能 訓 練 計 劃 及 就

業 輔 助 服 務 ， 為 失 業 人 士 提 供 協 助 。 勞 工 處 營 辦 的 計 劃 包 括 ： 青 少 年

見習就業計劃 3、展翅計劃 4、中年地區就業計劃 5 及中年再就業培訓

3 這 項 計 劃 的 目 的 ， 是 通 過 在 職 訓 練 ， 提 高 青 少 年 的 就 業 能 力 (包 括 工 作 經 驗 及 工 作

技 能 )， 並 改 善 他 們 的 就 業 前 景 。 這 項 計 劃 由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起 推 行 ， 為 期 兩 年 ，

目 標 是 為 一 萬 名 青 少 年 提 供 培 訓 。 所 有 年 齡 介 乎 15 至 24 歲 、 具 學 位 以 下 教 育 程

度 的 青 少 年 均 合 資 參 加 。  

4 展 翅 計 劃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推 出 ， 目 的 是 提 高 15 至 19 歲 年 輕 離 校 生 的 就 業 能 力 及 競

爭 力 ， 協 助 他 們 為 加 入 就 業 市 場 作 好 準 備 和 計 劃 事 業 發 展 。 計 劃 主 要 分 為 單 元 培

訓 課 程 及 在 職 實 習 訓 練 兩 部 分 。 在 單 元 培 訓 方 面 ， 學 員 必 須 完 成 求 職 及 人 際 技 巧

訓 練 的 必 修 課 程 ， 才 可 報 讀 其 他 有 關 領 袖 才 能 、 紀 律 及 團 隊 精 神 訓 練 、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訓 練 ， 以 及 特 定 工 作 技 能 訓 練 等 單 元 培 訓 課 程 。 為 讓 學 員 獲 取 實 際 工 作 經

驗 ， 他 們 會 獲 安 排 到 私 營 、 公 營 機 構 或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接 受 為 期 一 個 月 的 在 職 實 習

訓 練 。  

5 中 年 地 區 就 業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推 出 ， 為 期 一 年 ， 目 的 是 協 助 約 1 5 0 0 名 失

業 的 中 年 人 士 在 居 所 附 近 尋 找 工 作 。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轄 下 八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現 正

在 元 朗 、 北 區 、 沙 田 、 葵 青 、 深 水 埗 、 將 軍 澳 、 黃 大 仙 及 東 區 推 行 這 項 計 劃 。 所

有 40 歲 或 以 上 、 已 失 業 三 個 月 的 人 士 均 合 資 格 參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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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劃
6
。 此 外 ，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也 有 為 在 尋 找 工 作 方 面 遇 到 困 難 的 人 士

舉辦再培訓課程
7
。

7 . 16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只 要 符 合 上 述 計 劃 ／ 課 程 訂 明 的 個 別 申

請 資 格 ， 便 可 參 加 有 關 計 劃 ／ 課 程 。 由 於 就 業 對 藥 物 倚 賴 者 重 投 社

會 ， 做 個 有 用 的 公 民 ， 十 分 重 要 ， 禁 毒 處 應 聯 絡 勞 工 處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 探 討 可 否 在 這 些 計 劃 下 ， 為 年 輕 及 中 年 康 復 者 提 供 更 多 職 業 訓 練

及就業機會。

與商界建立伙伴關係

7 . 17 很 多 商 業 機 構 曾 表 示 有 意 從 多 方 面 協 助 弱 勢 社 羣 ， 例 如 為 他

們 提 供 工 作 職 位 。 為 了 改 善 康 復 者 的 就 業 機 會 ，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應 積 極

探 討 與 商 界 合 辦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 例 如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的 商 界 展 關 懷

計劃 8
。各戒毒治療機構可採用工作體驗計劃、為康復者安排就業或與

商界合辦計劃等形式，共同合作。

傳媒及宣傳

7 . 18 要 鼓 勵 準 僱 主 聘 用 康 復 者 ， 舉 辦 傳 媒 宣 傳 運 動 或 宣 傳 活 動 ，

推 廣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在 工 作 間 的 正 面 形 象 ， 會 十 分 有 用 。 宣 傳 運

動 的 目 標 應 是 促 進 市 民 對 已 康 復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認 識 和 推 行 公 眾 教 育 ，

令他們接納已康復的藥物倚賴者。

6 勞 工 處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五 月 推 出 中 年 再 就 業 培 訓 計 劃 。 這 項 計 劃 為 期 兩 年 ， 目 的 是

提 供 特 定 的 就 業 輔 助 及 在 職 訓 練 ， 協 助 失 業 的 中 年 人 士 尋 找 工 作 並 繼 續 受 聘 。 所

有 40 歲 或 以 上 、 已 失 業 三 個 月 的 人 士 均 合 資 格 參 加 。  

7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的 再 培 訓 課 程 以 30 歲 或 以 上 的 失 業 人 士 為 對 象 。 課 程 由 超 過 50 間

在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或 成 人 教 育 方 面 具 豐 富 經 驗 的 認 可 培 訓 機 構 開 辦 ， 提 供 各 種 各 樣

的 全 日 制 、 部 分 時 間 制 及 晚 間 課 程 。 修 畢 全 日 制 課 程 的 學 員 在 完 成 訓 練 後 ， 可 獲

提 供 職 業 輔 導 及 就 業 安 排 等 就 業 輔 助 服 務 。

8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推 出 商 界 展 關 懷 計 劃 ， 目 的 是 鼓 勵 商 界 、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及 政 府 成 為 伙 伴 ， 建 立 一 個 關 懷 團 結 的 社 會 。 目 前 ， 約 有 250 間 公 司 已 獲

頒 贈 商 界 展 關 懷 標 誌 ， 顯 示 這 些 公 司 在 下 列 任 何 兩 個 範 疇 內 表 現 卓 越 ： 鼓 勵 和 支

持 員 工 參 與 義 務 工 作 、 為 員 工 提 供 友 善 的 工 作 環 境 ， 明 白 不 同 性 別 員 工 的 需 要 、

樂 於 聘 用 弱 勢 社 羣 、 與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建 立 伙 伴 關 係 ， 共 同 策 劃 合 作 計 劃 、 向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傳 授 專 業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 以 及 為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提 供 金 錢 或 物 質 捐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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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家人在戒毒治療計劃的參與

7 . 19 考 慮 到 愈 來 愈 多 研 究 證 明 家 人 的 參 與 ， 對 藥 物 倚 賴 者 成 功 戒

除 毒 癮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現 建 議 致 力 加 強 家 人 在 現 有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的 參

與，特別是考慮舉辦以家庭為本的介入活動 。



第八章

建議及工作重點摘要

8 . 1 本章概述這份計劃提出的建議及工作重點。

I. 整體發展  

整體趨勢

被 呈 報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和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 尤 其 是 當 中 的 青 少

年 ， 在 整 體 濫 用 藥 物 人 數 中 上 升 的 比 率 ， 是 香 港 日 後 發 展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時 須 注 意 的 問 題 。 因 此 ， 有 需 要 加 強 及 發 展 專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及 多 種 藥 物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 現 有 的 戒 毒 康 復 計 劃 須 予

以 調 整 ， 以 確 保 在 治 療 過 程 中 為 他 們 提 供 適 當 的 介 入 治 療 服 務 。

在 這 方 面 ， 當 局 可 參 考 禁 毒 處 委 託 外 界 進 行 的 一 項 研 究 計 劃 ， 該

項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訂 定 一 套 甄 別 及 評 估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的 程 序 。

(第 11.7 至 11.10 段及 22.31 段 )  

由 於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仍 佔 濫 用 藥 物 者 總 人 數 的 頗 大 比 率 ， 特 別 是

年 齡 在 21 歲 以 下 人 士 ， 現 有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仍 有 一 些 範

疇 可 予 加 強 ， 包 括 住 院 和 門 診 服 務 ， 務 求 更 切 合 女 性 的 特 別 需

要 。 此 外 ， 為 配 合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獨 特 需 要 ， 有 關 的 服 務 機 構

還 須 顧 及 兩 性 在 濫 用 藥 物 的 起 因 和 途 徑 、 生 物 醫 學 因 素 、 精 神 病

併 發 症 ， 以 及 治 療 對 健 康 產 生 的 影 響 等 多 個 方 面 的 分 別 。 (第

1.1 至 11.12 段 )

加強禁毒工作人員的培訓

當 局 應 與 業 界 為 前 線 禁 毒 工 作 人 員 (包 括 社 工 、 朋 輩 輔 導 員 和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提 供 更 多 培 訓 ， 讓 他 們 得 悉 新 的 治 療 和 康 復 模 式

及 相 關 資 料 ， 並 掌 握 處 理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所 需 的 知 識 和 技 巧 。 (第
4 . 51 段 )

中醫藥

在 《 中 醫 藥 條 例 》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開 始 實 施 後 ， 當 局 將 可 全 面 展 開

中 醫 藥 臨 試 驗 ， 協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戒 毒 及 預 防 他 們 重 染 毒 癖 。 禁

毒 基 金 資 助 建 立 的 中 醫 藥 戒 毒 治 療 資 料 庫 ， 應 可 為 這 類 試 驗 提 供

有用 的參考資料及基礎。 (第 11.18 及 22.4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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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家人在戒毒治療計劃的參與

當 局 應 致 力 加 強 家 人 在 現 有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的 參 與 ， 特 別 是 考 慮 舉

辦以家庭為本的介入活動。 (第 77.19 段 ) 

II. 強迫戒毒計劃

為 了 更 有 效 地 配 合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罪 犯 的 需 要 ， 懲 教 署 應 參 考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罪 犯 制 訂 預 防 及 治 療 計 劃 的 顧 問 研 究 結 果 ， 以 便 研 究

採取適當措施，改良該署現時推行的康復計劃。 (第 3.30 段 ) 

為 了 向 已 獲 釋 的 戒 毒 所 院 友 提 供 協 調 得 當 和 更 佳 的 服 務 ， 懲 教 署

應 研 究 加 強 與 提 供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之 間 的 聯 繫 ， 包 括

主要以懲教機構的釋囚為服務對象的善導會。 (第 3.31 段 )

III. 自願住院戒毒計劃

重新設計現有的戒毒治療計劃

考 慮 到 近 年 濫 用 藥 物 者 (特 別 是 青 少 年 )服 用 氯 胺 酮 之 類 精 神 藥 物

的 情 況 十 分 普 遍 ，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有 需 要 因 應 他 們 的 特 別 需 要 和 特

性，重整現時以鴉片類藥物為主導的服務。 (第 4.44 段 ) 

當 局 可 考 慮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試 辦 訓 練 營 之 類 的 創 新 計 劃 ， 讓 抱 嘗 試

心 態 或 慣 性 濫 用 藥 物 者 早 日 參 加 ， 接 受 介 入 和 治 療 服 務 。 (第

4.48 段 ) 

個 別 地 區 應 評 估 對 為 青 少 年 提 供 深 夜 活 動 設 施 的 需 要 ， 以 及 考 慮

日後是否需否開放更多深夜活動設施。 (第 4.50 段 ) 

戒毒治療和康復中心發牌計劃

政 府 應 繼 續 監 察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中 心 發 牌 計 劃 的 實 施 情 況 ， 並 提

供所需支援，協助各中心達到發牌計劃的要求。 (第 4 .8 段 )

政府撥款資助自願住院戒毒治療和康復中心的制度

社 會 福 利 署 及 生 署 現 正 檢 討 政 府 撥 款 資 助 自 願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中 心 的 制 度 ， 檢 討 工 作 應 眼 於 提 高 服 務 的 成 本 效 益 、 確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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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經 濟 效 益 和 提 高 向 公 眾 負 責 的 程 度 ， 同 時 讓 非 政 府 機 構 更 靈

活 地 調 配 資 源 ， 並 鼓 勵 這 些 機 構 繼 續 改 善 服 務 。 (第 4.36 至

4.38 段 ) 

服務資料系統

當 局 應 成 立 一 個 由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和 從 事 研 究 的 專

家 組 成 的 專 責 小 組 ， 負 責 訂 定 一 套 廣 泛 獲 得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機 構 接 受 的 服 務 標 準 。 當 局 首 先 可 考 慮 向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蒐 集 設 立

服 務 資 料 系 統 的 相 關 資 料 ， 以 便 為 制 訂 服 務 標 準 提 供 所 需 數 據 。

(第 44.42 段 ) 

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的資料庫

為 了 協 助 藥 物 倚 賴 者 在 治 療 方 面 作 出 適 切 的 抉 擇 ， 禁 毒 處 將 研 究

一 項 有 關 設 立 資 料 齊 全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資 料 庫 的 建 議 。

(第 4.52 段 ) 

醫療服務

為 應 付 藥 物 倚 賴 者 對 醫 療 服 務 日 益 增 加 的 需 求 ， 當 局 應 研 究 可 否

鼓 勵 普 通 科 醫 生 參 與 治 療 濫 用 藥 物 者 的 工 作 。 (第 4.34 至 4.35

及 6.19 段 ) 

加強戒毒治療服務與其他主流服務之間的聯繫和溝通

為 集 合 各 機 構 的 力 量 ， 為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服 務 ， 當 局 應 研 究 如 何

加 強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與 其 他 主 流 服 務 單 位 之 間 的 聯 繫 和 溝 通 。 有 需

要 進 一 步 合 作 的 範 疇 包 括 改 善 資 料 的 交 換 和 受 助 人 的 轉 介 安 排 ，

建 立 伙 伴 關 係 和 網 絡 ， 以 及 分 享 為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各 種 支 援 服

務，例如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的經驗。 (第 44.43 段 ) 

跨專業的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合作模式

長 遠 來 說 ， 當 局 應 考 慮 發 展 一 套 由 不 同 界 別 參 與 (例 如 生 、 福

利 、 執 法 、 司 法 及 房 屋 等 )的 跨 專 業 合 作 模 式 ， 以 改 善 為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的 護 理 服 務 。 在 研 究 外 國 推 行 跨 專 業 合 作 模 式 的 經 驗 之

餘 ， 考 慮 本 港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的 獨 特 情 況 和 特 色 ， 對 發 展 跨 專 業 合

作模式會很有用。 (第 4.53 至 4.56 段 ) 

65



IV . 美沙酮治療計劃

生 署 應 監 察 把 美 沙 酮 計 劃 的 人 手 操 作 數 據 管 理 系 統 電 腦 化 計 劃

的實施情況，以改善美沙酮診所的服務。 (第 5.21 段 ) 

當 局 應 充 分 考 慮 和 支 持 香 港 戒 毒 會 的 建 議 ， 設 立 一 個 新 的 美 沙 酮

計 劃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 為 美 沙 酮 求 診 者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 協 助 他 們

康復和重投社會。 (第 5.22 段 ) 

V. 濫用 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如 資 源 許 可 ， 現 有 兩 間 面 積 低 於 標 準 需 求 的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PS33 及 路 德 會 青 欣 中 心 )應 遷 往 新 的 樓 宇 ， 以 便 在 服 務 提

供方面作出改善。 (第 2.26 段 ) 

VI . 物質誤用診所

為 配 合 醫 管 局 實 施 聯 網 管 理 架 構 ，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的 服 務 也 應 朝

這 個 方 向 發 展 ， 以 便 簡 化 非 政 府 機 構 與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之 間 的 轉 介

安排，並加強雙方的合作關係。 (第 6.23 段 ) 

醫 管 局 與 聯 網 內 的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應 定 期 溝 通 及 交 流 意 見 ， 以 探 討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更佳護理的方法。 (第 6.24 段 ) 

為 推 廣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與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的 良 好 合 作 經 驗 ， 有 關 機 構

可 不 時 舉 辦 經 驗 分 享 會 ， 討 論 如 何 加 強 合 作 及 持 續 改 善 服 務 。

(第 6.25 段 ) 

長 遠 來 說 ， 為 向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更 佳 的 護 理 服 務 ， 醫 管 局 可 考 慮

集 中 在 轄 下 的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療 所 ， 為 社 區 內 的 濫 用 藥 物 者 提 供 治

療服務。 (第 6.26 段 ) 

醫 管 局 可 設 立 第 三 級 專 科 部 門 ，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提 供 專 科 設 施

及服務，作為改善服務的長遠措施。 (第 6.27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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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I . 重返社會

加強職業訓練

為 協 助 康 復 中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尋 找 工 作 並 繼 續 受 聘 ， 各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應 考 慮 在 所 開 辦 的 職 業 訓 練 計 劃 下 ， 增 設 擬 寫 履 歷 表 及 人 際 技

巧 等 輔 助 技 巧 訓 練 ， 以 便 向 受 助 人 灌 輸 正 確 的 工 作 態 度 。 (第

7.14 段 ) 

由 於 就 業 對 藥 物 倚 賴 者 順 利 重 投 社 會 ， 十 分 重 要 ， 禁 毒 處 應 聯 絡

勞 工 處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 探 討 可 否 在 現 時 開 辦 的 各 項 職 業 技 能 訓

練 和 就 業 輔 助 計 劃 下 ， 為 已 康 復 的 年 輕 及 中 年 藥 物 倚 賴 者 提 供 更

多職業訓練及就業機會。 (第 7.16 段 ) 

與商界建立伙伴關係

為 擴 大 已 康 復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就 業 市 場 及 改 善 他 們 的 就 業 機 會 ， 戒

毒 治 療 機 構 應 主 動 嘗 試 與 商 界 合 辦 計 劃 ， 例 如 商 界 展 關 懷 計 劃 。

(第 7.17 段 ) 

傳媒及宣傳

當 局 應 舉 辦 傳 媒 宣 傳 運 動 或 宣 傳 活 動 ， 推 廣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在 工 作 間 的 正 面 形 象 。 宣 傳 運 動 的 目 標 應 是 促 進 市 民 對 已 康 復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認 識 和 推 行 公 眾 教 育 ， 令 他 們 接 納 已 康 復 的 藥 物 倚 賴

者。 (第 7.18 段 ) 

實施

8.2 當 局 應 成 立 一 個 工 作 小 組 ， 負 責 督 導 和 監 察 這 份 計 劃 所 載 建

議 的 實 施 情 況 。 工 作 小 組 會 擬 備 詳 細 的 工 作 計 劃 ， 列 明 負 責 機 構 及 預

計 完 成 日 期 ， 並 且 定 期 向 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及 其 轄 下 的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小 組 委 員 會 以 及 毒 品 問 題 聯 絡 委 員 會 報 告 建 議 的 整 體 實 施 情 況 ， 以 便

監察有關進展。  



第九章

結語

9 . 1 由 於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針 十 分 成 功 ， 香 港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在 過 去 三 年 取 得 了 重 大 發 展 ， 包 括 制 訂 和 實 施 一 套 從 多 方 面 打 擊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問 題 的 策 略 ； 完 成 美 沙 酮 計 劃 的 全 面 檢 討 ； 推 行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發 牌 制 度 ； 把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服 務 範 圍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 以 及 開 設 一 間 新 的 住 院 ／ 門 診 戒 毒 治 療 中 心 。 推 行 這 些 新 措

施 ， 目 的 在 於 確 保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能 夠 反 映 和 充 分 配 合 藥 物 濫 用

資 料 中 央 檔 案 室 的 資 料 及 與 藥 物 有 關 研 究 所 顯 示 藥 物 倚 賴 者 的 新 需

要。  

9 . 2 未 來 三 年 ， 政 府 會 致 力 推 行 更 多 新 措 施 ， 以 加 強 現 有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 特 別 是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 濫 用 多 種 藥 物 者 和 女 性

藥 物 倚 賴 者 而 設 的 新 計 劃 。 同 時 ， 亦 會 繼 續 因 應 不 斷 轉 變 的 藥 物 濫 用

情況，制訂有效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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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

第三個三年計劃工作小組的

成員名單

主席 林鉅 津醫生  

組員 崔碧 珊女士  

張大 先生  

孫吉 昌先生  

馮都 新先生  

雷慧 靈女士  

王 宗先生  

李德 誠教授  

黃思 平先生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禁毒 ) )  (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 

徐曉露女士  

(保安 局助理秘書長 (禁毒 ) 2 )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起 )

梁琬瑩女士  

(禁毒 處高級行政主任 (禁毒 ) 2 ) 

黎潔廉醫生  

( 生 署 ) 

周德華先生  

(懲教 署 ) 

吳伍莉莉女士  

(社會福利署 ) 

鄭淑梅女士  

(醫院 管理局 ) 

秘書 禁毒 處行政主任 (禁毒 ) 2 



   

附件 I I

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

第三個三年計劃 (二零零三至零五年 )工作小組

職權範圍

( a ) 評 估 香 港 現 有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計 劃 是 否 足 夠 ， 以 便 確 定 所 提 供

的服務是否切合藥物倚賴者的各種特性和需要；

(b ) 找 出 香 港 現 有 的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可 作 調 整 和 改 善 的 地 方 ； 以

及

( c ) 就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在 二 零 零 三 至 零 五 年 的 三 年 內 的 策 略 性 路

向，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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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計劃工作小組

「協助青年戒藥者透過職業培訓重投社會」服務提供者聚焦小組

會議紀錄

日期 ： 2003 年 4 月 29 日

時間 ： 上午 10:00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2 樓 201 室

參會者 ： 楊蕙嫻女士（召集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陳兆焯校長 基督教正生會

鄭俊仁先生 香港戒毒會

李輝平先生 基督教互愛中心

李超良先生 基督教豐盛職業訓練中心

梁玉儀女士 禁毒處

陳玉媚女士（紀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討論內容：

1. 學員在重投社會就業方面會有什麼困難？

- 機構表示學員在填寫求職信或表格時會有困難，特是填報履歷，因為要

交代過往的歷史；相對地，若學員是透過機構轉介工作，則公司已經知

道學員的背景而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 另有機構表示，學員在住院期間已經有很多機會接觸社會，因此在完成

療程後，重投社會就業並不困難。終歸說，競爭是靠實力，如他們有良

好的工作表現，僱主大多支持他們

- 亦有機構指出，學員有就業方面的困難很多時未必關乎能力問題，而是

他們缺乏自信心

2. 如何幫助他們適應工作？

- 機構表示職訓時著重態度方面的改善，相信學員若果願意工作，就能逐

漸適應，而工作技巧是可以慢慢學習

- 另有機構指他們主要是提供技能性的訓練，從而提高學員的成就感及自

尊感，例如考獲政府認可的牌照。機構會提供正式的工作，讓學員習慣

真實的工作環境；而長時間與其他資深的學員相處，亦可令他們汲取他

人成功改過自身的經驗



3. 職業培訓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 機構表示一般來應徵的學員都是有心工作的，但在一些細節上的表現，

未必符合僱主的要求，例如未能準時上班下班、做事有交帶、能主動發

問學習等，因此培訓學員的工作態度及對工作的了解是很重要的

- 另有機構表示，培訓應讓學員了解到工作的目的不單是為糊口和生存，

工作還會為他們帶來身份的肯定、人際關係、成功感以及歸屬感。機構

相信興趣是可培養，有成功感自然會有興趣。能令學員了解工作的意義，

就可以維持到他們工作的穩定性

4. 學員在正式工作時會遇到什麼困難？機構可以怎樣幫助他們？

- 機構表示設立宿舍可以為學員提供支援，學員可以隨時與職員傾談，紓

緩心理壓力，而職員亦有機會及早發現問題及介入，對支持戒藥者穩定

上班有重要的幫助

- 亦有機構表示宿舍只屬短暫性，學員不會終其一生都住在宿舍，故機構

會在學員工作的初階段與僱主多聯絡及注意學員的情況，從中協助

- 另有機構表示部門學員與同事相處出現問題，可能是學員自信心不足，

自築城牆，以致與人隔閡

5. 院舍的師資設施是否足夠？會否運用到外界的資源？

- 機構表示有很多機構都會有短期的試工計劃，而長期則要與其他公司或

機構合作

- 另有機構表示非政府資助的機構較難有資源人手做職訓

- 亦有機構建議與商界合作，因為要自置廠房成本極高，聘請專人訓練亦

甚困難，故此會與現有的公司合作，例如茶餐廳、髮廊等，在關門的時

候借出場地教授學員有關的技能

6. 職訓的內容如何切合社會的需要？

- 機構表示由於學員普遍的學歷偏低，故機構主要是提供技能性的訓練，

讓學員有一技旁身

- 亦有機構表示，有很多行業並不重學歷，例如貨版、婚紗攝影、繩藝等，

能掌握這些技術，就有很大的發展機會

7. 如何發掘有潛質的僱主？

- 機構表示機構自身的人脈網絡很重要，不論在新意念的啟發、借用商業

機構的設施、轉介學員到其他職訓機構等皆有幫助



8. 是否需要統籌一些活動作宣傳，令機構在尋找合作伙伴時事半功倍？

- 機構表示宣傳活動很多時會附帶一些不為機構或學員所接受的條件，或

會帶來標籤效應，籌辦這些活動時應多加注意

- 另有機構表示很難舉辦一次活動就有成效，因為社會對學員始終有一定

的看法，反而機構間可以多些聯繫，慢慢建立一個大型而有實力網絡，

有助協助學員尋找工作

9. 公眾是否清楚現時戒藥機構提供的服務？

- 不清楚，所以溝通很重要，其實很多社會福利機構都有組織服務對象，

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政府可以帶頭多加推動，例如多加使用社會福利

機構服務使用者提供的服務或工種

- 亦有機構指出，社署有發放社會福利機構服務對象所提供的服務，唯資

料並不詳盡，公眾人士亦不知如何查詢或使用

- 機構建議總結界內提供的工種，再訂策略加以推廣

10. 怎樣可以提高低動機者的工作動機？

- 機構表示當學員接觸到不同的人的時候，自然會有比較，並會視一些人

為榜樣而學習他們的行為，這是工作的動力，亦是輔導的介入點

- 另有機構表示，以學員工作表現的優劣作為取得工作的決要條件，讓他

們知道需要憑表現而得到工作

11. 學員會否因濫藥造成身體損害而影響工作？

- 機構表示這類個案不多，而且青年人比較容易復原

- 亦有機構表示有上學員在記憶力或反應上會有所影響

12. 會否讓僱主知道學員的濫藥背景？

- 機構均表示會讓僱主知道學員的濫藥背景

13. 如何改善學員的工作動機？

- 機構表示從學員入戒藥中心開始，已經賦予他們責任，以此改變其行為，

例如定時起床睡覺、分配日常工作等，有規律的作息可助他們重新適應

正常的生活



14. 出院前會否加強職前準備？

- 機構表示會為學員作心理評估及提供實習機會

- 亦有機構表示要學員憑空想像日後會遇到什麼困難、有什麼期望等是很

空泛的，因為他們未必明白工作的詳情

- 另有機構表示，學員對工作的理解與一般人有所差異，若可以為他們提

供實習機會，必定有幫助

15. 機構為學員尋找實習機會時有沒有困難？

- 機構表示並不太困難，但最重要是學員本身的意願，通常在學員實習一

至兩個月後就會作檢討。有些時候亦會為社會提供一些義務工作，讓學

員有實習及服務人群的機會

- 另有機構表示由於機構自設公司，可以提供足夠的實習機會。但外面的

實習機會就較難找得到

建議 ：

1. 在戒藥期間的職訓

培養工作態度及價值觀，盡量讓學員接觸外界，了解就業市場的要求

在離開戒藥中心前，為學員提供填寫履歷求職、面試技巧等訓練

提供實習機會，以灌輸正確的工作態度及讓學員習慣實際的工作環境

2. 為學員尋找工作所需的支援

總結現時由社會福利機構服務對象提供的工種，並在界內及政府部門推

廣

與商界合作，運用現有的資源，為學員提供實習或培訓的機會

3. 其他支援

設立中途宿舍，提供善後支持網絡，讓學員在離開中心後，仍可以找到

同路人互相支援

4. 其他

需要考慮學員再接受教育的機會

-------------------------- 



 2003 4 30

2 30  4 00

15 2 2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2.
-
-
-

3.
-

-

4.
- Aftercare Service



「三年計劃」聚焦小組

協助中年戒藥者透過職業培訓重投社會

服務提供者會議紀錄

日期 ：2003 年 5 月 14 日

時間 ：下午 2:30 – 4:15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4 樓 1410 室

參會者 ：崔碧珊女士（召集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曾永強先生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羅潔瑩女士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林燕懷女士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李寶康先生 明愛樂協會

徐文輝先生 基督教信義會芬蘭差會

何顯榮先生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

Ms. Rena 聖士提反會

曾克難先生 聖士提反會

朱翠霞女士 香港晨 會

李敏華女士 香港晨 會

鄭俊仁先生 香港戒毒會

梁琬瑩女士 禁毒處

梁玉儀女士 禁毒處

麥錦儀女士(紀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致歉 ：陳兆焯校長 基督教正生會

目的 ：1) 了解現時給予中年戒藥康復者的職業培訓

2) 確定需要改善的地方

3) 探討如何協助中年戒藥康復者成功就業，重投社會

討論要點：

1. 僱主對中年戒藥康復人士求職條件一般要求

求職人士本身需要完全康復、有自信、有良好的工作態度(例如對工作有責任

感)，富工作經驗、有專業技能牌照(例如車牌)
戒毒機構若能讓僱主知道機構會為求職人士進行工作輔導，以示有機構在求職

人士背後做支援，僱主聘用他們的機會大增



2. 工作培訓方向

培訓工作必須配合勞工市場需求。目前獲聘的中年求職人士，多從事勞動性的

工作，例如酒樓樓面、地盤工人，而冷門工作如養豬、養雞亦有空缺，這些工

作不需要專門技術

針對有不少康復人士期望有工作滿足感及穩定性，有戒毒機構自行開設公司，

由中年戒藥康復人士擔任管理人員，亦有機構按不同中年戒藥康復人士的能力

及興趣，鼓勵他們接受有發展性的專業技能培訓，例如當教練

鑑於目前本港經濟下滑，勞動市場萎縮，社工須協助求職者學習向對求職困難

的現實，調低對工作的要求

培訓工作中，以推動求職者建立良好的工態度及軟性工作技巧，例如與同事溝

通、面試技巧至為重要

在專業技巧培訓方面，主流職業培訓機構舉辦的課程，對求職者有幫助

3. 為中年戒藥康復人士擴展就業市場

有不少商業集團及機構熱衷協助弱勢社群，並樂意提供職位，他們可以成為協

助中年戒藥人士重投就業市場的資源

勞工署近年發展不少針對不同對象的就業試驗計劃，例如中年地區就業計劃，

戒毒機構可加強與主流就業計劃之合作

4. 僱主岐視中年戒藥康復者的背景

不少僱主當發現求職者過去的誤藥背景後，拒絕聘請他們或在工作上減低對他

們的信任，或在言談間令他們難堪，令不少中年戒藥康復人士對其背景甚為介

懷，降低其自信心

建議

1. 提昇中年戒藥康復人士獲聘機會

由於中年戒藥康復人士，尤其女性，以往任正職的經驗不足夠，為了符合僱主

對他們富工作經驗的要求，可安排試工計劃，即於他們在中途宿舍階段開始，

安排他們往政府部門、私營公司或機構試工，若表現良好，便可由所屬機構作

推薦，令他們既有工作經驗，亦可向未來僱主肯定其工作態度及能力

2. 職業培訓方面

目前為成年而設的教育課程缺乏，禁毒處、非政府機構、僱員再培訓局、勞工



署、職業訓練局等可加強合作，為有志增值的中年戒藥康復人士發掘學習機會

由政府主辦或與其他機構合辦的就業培訓計劃會為案主訂下成功指標。可考慮

將就業培訓計劃對中年戒藥康服人士要求達至的就業率指標降低，以鼓勵機構

為這群服務對象開辦培訓課程。

3. 擴展中年戒藥康復人士就業市場

探討與商界合作計劃，鼓勵他們為中年戒藥康復人士提供試工或長工機會，例

如商界展關懷

勞工署若要有效鼓勵僱主聘請中年戒藥康復人士，要為他們設下誘因，例如津

貼

促進政府跨部門在有關議題上的協調及合作，包括禁毒處、勞工署、僱員再培

訓局及其他培訓機構，令職業培訓、試工計劃至就業安排上能互相配合

戒毒機構自設公司為中年戒藥康復人士創造就業機會及工作經驗是可參考慮

方向，然而不能抹殺公司虧蝕的風險；當局可考慮提供協助，例如創業培訓、

租金津貼等。此外，亦可加強戒毒機構與有關社會服務團體(例如獅子會、扶

輪社等)，鼓勵專業人士為戒毒機構提供創業之顧問服務

針對戒毒機構缺乏市場上有關中年就業的資訊，可探討如何加強戒毒機構、主

流志願機構及政府部門在有關資訊上的交流，以提高中年戒藥康復人士在職業

培訓及就業的成功率機會

4. 令僱主接納過來人之誤藥背景

已成功戒藥的中年人士，尤其珍惜獲聘的機會，他們工作態度認真、有責任感…
等，但僱主往往因其過來人背景而予以岐視，不給予機會。建議當局在社區上

加強這方面的公眾教育，提昇他們的正面形象；另方面，可高姿態嘉獎予聘請

中年戒藥康復人士的僱主，在社區上肯定他們的工作，藉此吸引更多僱主聘請

中年戒藥康復人士



附件IV 

在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三年內完成的研究計劃

課題 目標 研究者 完成年份

甲. 禁毒常務委員會研究小組委員會和禁毒處委託機構進行的研究計劃

1. 香港藥物濫用問
題所涉及的社會
成本研究

訂定一個模型，以量化和估

計香港藥物濫用問題所涉及

的社會成本，並把這些估計

方法應用於香港目前的情況

張越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2000

2. 海洛英濫用者子

女所需服務研究
從各方面了解海洛英濫用者

子女的活動和需要，特別是

藥物濫用的可能性

錢明年博士
(香港戒毒會)

2000

3. 香港政府禁毒宣

傳短片和文告的

評估和對市民所

起的作用

就政府新聞處在一九八七至

九七年間製作的禁毒宣傳短

片和文告，衡量市民在意

識、記憶、觀感和態度方面

的轉變

把宣傳短片和文告內容數碼

化，製成唯讀光碟版本

Ms. Wendy Wong
(香港浸會大學)

2000

4. 香港與藥物有關

的死亡個案涉及

的誘因和防禦因

素的研究

深入分析香港與藥物有關的

死亡個案的趨勢

識別可能增加服用藥物者死

亡機會的因素，並找出導致

與藥物有關的死亡個案日增

的潛在原因

李德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2000

5. 影響本港藥物濫

用趨勢的因素研

究

找出導致藥物濫用的有關因

素，並研究這些因素會否隨

時間改變，以及因濫用不同

種類藥物而有差異

找出導致女性藥物濫用者和

精神藥物濫用者人數最近呈

現上升趨勢的因素

李德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2001

6. 香港與藥物有關

的死亡個案研究
縱覽本港與藥物有關的死亡

報告，並分析這些個案的趨

勢

陳恩強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2001

7. 鼓勵剛開始濫用 找出影響藥物濫用者接受治 張建良醫生 2001



課題 目標 研究者 完成年份

 
藥物的人士接受

治療的策略研究

療的因素或障礙，和評析現

行勸導藥物濫用者接受治療

的方法可取或不足之處

(葵涌醫院)

8. 香港精神藥物濫

用問題研究
深入分析香港多年來濫用精

神藥物的趨勢，及其對個人

及社會的影響

Prof. Karen 
Laidler
(香港大學)

2001

9. 濫用精神藥物專

題小組研究
收集有關精神藥物濫用者的

資料，以找出濫用者的特

性、濫用模式及導致他們濫

用藥物的因素

伍可兒博士

(香港大學)
2001

10. 香港精神藥物

濫用問題的深

入研究

探討本地近期藥物濫用情況

的變化，特別是在派對及的

士高等場所濫用精神藥物的

情況

李德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2001

11. 給予精神藥物

濫用者戒毒治

療和康復服務

的研究

研究經常被濫用的精神藥物

對身體及精神所造成的禍害

探討給予精神藥物濫用者的

臨床經驗和治療方法，特別

是現時本地戒毒治療和康復

機構所採用的方法及模式的

效用

張建良醫生

(葵涌醫院)
及其他研究者

2001

12. 二零零零年學生

服用藥物情況調

查

收集中學、國際學校和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學生濫用藥物

的模式及原因、對藥物的認

識和態度等有關資料

劉德輝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2002

13. 對香港長期藥物

濫用者的縱觀研

究

探討與本港長期濫用藥物問

題的前因、遞進和後果有關

的社會、文化、人口和心理

因素

張越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2003

乙. 由禁毒基金資助的研究計劃

14. 發展一套適用

於本地的戒毒

治療計劃成效

的衡量準則

制訂一套適用於本地各種戒

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的成效準

則，並就標準治療成效蒐集

基準數據，以供日後參考

李德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2002

15. 防止濫用藥物 研究專為邊緣青少年而設的 伍可兒博士 (香港 2003



課題 目標 研究者 完成年份

 
活動程序之驗

證和發展 – 先

鋒性及追蹤性

研究

防止濫用藥物活動的成效 大學) 及
石丹理教授 (香港

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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